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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道法相关国际判例研究∗

　 　

孔令杰∗∗

摘　 要: 在十余起国际水道案件中ꎬ 国际法院和其他法庭界定了国际水道在

国际法上的定义、 属性和特征ꎬ 确立、 澄清、 适用了公平合理利用等国际水道法

上的基本原则ꎬ 依据相关条约及习惯或一般国际法处理了关于水道国权利、 义务

和国家责任的问题ꎬ 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国际判例ꎮ 这些判决、 裁决和判例构成国

际水道法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ꎬ 为国际法庭未来判案提供了直接依据ꎬ 也可指导

水道国的国家实践ꎬ 促进这一日益重要的国际法分支的逐渐发展ꎮ
关键词: 国际水道ꎻ 争端法律解决ꎻ 国际水道法ꎻ 国际判例

赫希劳特派特(Ｈｅｒｓｃｈ Ｌａｕｔｅｒｐａｃｈｔ)曾在«国际法院对国际法的发展»一书中指出ꎬ
国际法院“必须适用法律ꎬ 而且必须适用有效的法律”ꎻ 同时ꎬ 法院“实际上塑造甚至改变

了法律”ꎬ 它们这么做时“受现有法律的指引”ꎬ “谨记稳定性和确定性是法律和正义共同

的本质要求”ꎬ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谨慎行事”ꎮ①他关于国际法庭在国际法适用和发展上作

用的上述结论同样适用于国际水道法———规制国际水道利用、 保护和管理的国际法分支ꎮ
在讨论国际水道法的相关判例之前ꎬ 我们显然需要简述国际水道法和国际水道争端法律解

决的基本情况ꎬ 澄清和限定有待讨论的具体问题ꎬ 说明本文的思路、 结构和重点ꎮ

一、 国际水道争端的法律解决与相关国际判例

(一)国际水道法的发展、 编纂及现状

国际水道法的起源可追溯至古代ꎬ②但该法在近代国际法意义上的逐渐发展和编纂直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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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利益共享及权益保障机制”(２０１６ＹＦＡ０６０１６０４)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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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０ 世纪初才被提上日程ꎮ 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协会等国际法学术机构成为这项工作的

开拓者和先行者ꎬ 它们拟定了一系列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决议、 宣言和规则ꎮ 联合国大会

随后注意到该问题ꎬ 在 １９５９ 年即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准备有关国际河流利用法律问题的初

步研究报告ꎬ① 并在 １９７０ 年通过的第 ２６６９(ＸＸＶ)号决议中指出: “由于人口的增长及人

类不断增大的多方面的需要和需求ꎬ 水资源成为全人类日益关注的问题ꎮ 世界上可获取的

淡水资源有限ꎬ 保全和保护这些资源对各国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ꎮ”②为此ꎬ 它动议联合

国国际法委员会将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和保护法的发展和编纂列入工作计划ꎮ 国际法委员

会在 １９７１ 年正式启动该工作ꎬ 于 １９９４ 年二读通过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条款草

案»ꎮ③联大随后成立工作组讨论了公约的案文ꎬ④并于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经投票表决通过了«国际

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简称“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ꎮ⑤公约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正式生效ꎮ⑥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直到 １９８９ 年才决定制定关于跨境水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框架公

约ꎮ 然而ꎬ 它设立的水工作组仅用时两年便完成了公约案文的起草工作ꎮ⑦«跨境水道和国

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简称“欧经委水公约”)在 １９９２ 年获得通过ꎬ １９９６ 年即告生效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关于公约第 ２５ 条和第 ２６ 条的修正案ꎬ 允许并鼓励欧经委

之外的国家加入公约ꎮ⑧ ２０１６ 年ꎬ 该修正案生效ꎬ ２０１８ 年ꎬ 乍得和塞内加尔加入公约ꎬ 欧

经委水公约在全球开放的道路上稳步前进ꎮ
不论这两部公约是否、 在哪些方面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互相补充、 可以协调或存在冲

突ꎬ⑨ 它们是当前唯有的两部规制国际水道利用和保护的现行全球性公约ꎮ 然而ꎬ 它们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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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框架公约ꎬ 缔约方及调整的国际流域的数量非常有限ꎮ 流域国之间缔结的大量的流域协

定仍然是国际水道法最主要的渊源ꎬ 它们也构成规制有关水道国之间关系的特别法ꎮ
(二)国际水道争端的法律解决

根据«联合国宪章»ꎬ 各国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ꎮ 为此ꎬ 有关争端当事国可自

主选择通过谈判、 调查、 斡旋、 调解、 仲裁和司法等途径来解决争端ꎮ① 值得注意的是ꎬ
相较于国际流域和流域国庞大的数量ꎬ 仅有一小部分国际水道争端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的ꎬ 大多数争端要么得以避免或有效管控ꎬ 要么通过仲裁和司法之外的其他途径得到圆满

解决ꎮ 自奥德河案于 １９２０ 年被提交至常设国际法院以来ꎬ 约有 ２０ 起此类争端是通过司法

和仲裁方式解决的ꎮ 在这些案件中ꎬ １０ 起由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裁判ꎬ②其余的则被

提交至常设或临时仲裁庭ꎮ③ 所涉的水道有多瑙河、 莱茵河、 奥德河、 默兹河等国际河

流ꎬ 乌拉圭河和圣胡安河等边界河流ꎬ 也有诸如锡拉拉河之类的国际性质存在争议的

河流ꎮ④

有关争端所涉的主题事项几乎涵盖了国际水道法的方方面面ꎬ 关涉国际水道的航行和

非航行利用、 保护、 管制和管理等ꎮ 在阿根廷—智利边境案⑤和卡西基利 /色杜杜岛案⑥等

涉及河流边界的案件中ꎬ 争议的问题有河流主航道及其中心线或中间线的确定、 河中岛屿

的主权归属等ꎮ 在奥德河案⑦、 航行及相关权利争端案⑧等案件中ꎬ 争议的焦点是国际水

道上的自由航行权及其地域范围、 用于商业目的的航行及航行的管制和管理等与国际水道

航行相关的其他事项ꎮ
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争端往往与关涉水道环境保护或跨境损害的争端交织在一

起ꎮ 在拉努湖仲裁案⑨、 多瑙河案、 印度河仲裁案等案件中ꎬ 有关争端源自当事国单方

面或共同开发水资源ꎬ 对于有关工程的环境担忧及其跨境影响成为另一方反对或挑战工程

建设和运营的主要依据ꎮ 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 哥斯达黎加 /尼加拉瓜案中ꎬ 有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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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境地区实施的特定活动案、 哥斯达黎加沿圣胡安河筑路案、 锡拉拉河案ꎮ
这些案件包括法伯尔案、 拉努湖仲裁案、 阿根廷—智利边境案、 古特水坝案、 莱茵河仲裁案与印度河仲裁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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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ｓｉｋｉｌｉ / Ｓｅｄｕｄｕ Ｉｓｌａｎｄ (Ｂｏｔｓｗａｎａ / Ｎａｍｉｂｉａ)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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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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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方计划和实施某些与国际水道相关的活动而起ꎬ 另一方则诉称这些活动可能造成或实

际造成了重大的跨境损害ꎮ
关于适用的法律ꎬ 在绝大多数案件中ꎬ 当事方缔结有专约或水道协定ꎮ 如常设国际法

院在默兹河案中的做法ꎬ 国际法庭必须仅依据有关条约断案ꎻ 或者ꎬ 如常设国际法院在奥

德河案、 仲裁庭在拉努湖案、 国际法院在多瑙河案和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的做法ꎬ 国际法

庭需要依据一般国际法来解释这些条约ꎮ 对于这些条约未规定或不能据之妥善解决的事

项ꎬ 如国家责任和生态环保义务等ꎬ 国际法庭则需要诉诸或直接适用一般国际法上的原则

和规则ꎮ 有些案件ꎬ 如哥斯达黎加 /尼加拉瓜案和锡拉拉河案ꎬ 并不存在可直接适用的条

约ꎬ 国际法院只得依据一般国际法或习惯国际法来断案ꎮ 此外ꎬ «拉姆萨尔公约»«生物多

样性公约»«埃斯波公约»等国际公约被当事国作为有关诉求的法律依据ꎬ 国际法院也解释

和适用了它们的有关条款ꎮ
必须指出的是ꎬ 水道国之间的争端属典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争端ꎮ 这些争端的法

律解决须要依循关于争端法律解决的国际公法制度ꎮ 除了条约解释和其他条约法问题及国

家责任等国际公法上的共性问题ꎬ 国际法庭应遵守有关良好司法的相关原则和规则ꎬ 尤其

是管辖权和诉求的可受理性、 证据和事实及诉求的处理等ꎮ 总体而言ꎬ 这些案件和争端均

得以成功解决ꎬ 判决和裁决也为有关当事国接受和执行ꎮ 然而ꎬ 国际法庭的管辖权和职责

均来自且受制于当事国之间的协议ꎮ 它们仅得受理当事国提交的案件ꎬ 处理自身具有管辖

权的争端或其某些方面ꎬ 裁判当事国提交的可受理的诉求ꎬ 回答当事国的诉求、 主张和抗

辩意见涉及的或法庭依职权认为需要回答的法律问题ꎬ 并做到裁判在法律和事实上皆确有

根据ꎮ 作为事后性的争端解决方式ꎬ 国际法庭的任务主要是对当事国过往行为的合法性和

适当性做出裁判ꎬ 仅得在必要和适当的情形下对其未来的行为谨慎提出意见和建议ꎮ 这也

使得国际法庭在审判国际水道争端案件过程中无法处理与争端本身或国际水道法相关的所

有问题ꎮ
(三)国际水道法的相关国际判例

国际法庭在断案中处理了国际水道法上的众多问题ꎮ 其中ꎬ 对于河流边界及河中岛屿

的主权归属争端而言ꎬ 应适用的法律ꎬ 即关于国际边界、 领土取得及争端解决的国际法ꎬ
与规制国际水道利用和保护的国际法存在明显的区别ꎮ 因此ꎬ 对于这类问题及条约解释等

国际公法上的共性问题ꎬ 本文仅在它们与讨论的主题相关且必要的情形下才会触及ꎮ 为方

便讨论ꎬ 本文把国际水道法相关国际判例涉及的问题归为如下五组:
(１)国际水道在国际法上的定义、 范围和属性ꎮ 国际法庭裁判了某条河流是否属于国

际水道、 某国际水道制度的地域适用范围以及国际水道在国际法上的性质和特征等问题ꎮ
它们必须回答什么是国际水道ꎬ 如何区分国际水道和国内水道ꎬ 国际水道自身、 其水资源

及其利用产生的利益在国际法上的性质等具体问题ꎮ 本文第二部分将讨论关于国际水道法

上这些根本问题的判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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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国际水道法的若干基本原则ꎮ 为了处理关于国际水道利用和保护的争端ꎬ 国际法

庭提出、 确认、 解释和适用了多个概念、 理念和原则ꎬ 包括沿岸国利益和权利共同体、 公

平合理利用、 不造成重大损害、 可持续发展、 诚信合作等ꎮ 这些原则多被直接写入国际水

道法的国际框架公约之中ꎬ 或可通过对其有关条款的解释将它们纳入其中ꎮ 为此ꎬ 我们显

然有必要研究国际法庭为何提出这些原则ꎬ 如何理解这些原则ꎬ 以及更为重要的ꎬ 如何将

这些抽象的原则转化为具体的规则来处理关于当事国特定权利、 利益和义务的诉求、 主张

和抗辩意见ꎮ 本文第三部分将讨论关于这些基本原则地位、 内涵和适用的国际判例ꎮ
(３)水道国享有的主权和相关权利ꎮ 国际法庭在多个案件中承认水道国的主权ꎬ 确认

水道国对国际水道享有公平合理利用的基本权利ꎮ 计划采取措施的水道国在实施有关计划

前无须事先征得其他水道国的同意ꎬ 但应尊重其在法律上对等的权利ꎬ 照顾其合理的利益

诉求ꎮ 本文第四部分将讨论关于这些事项的国际判例ꎮ
(４)水道国须担负的相关义务ꎮ 对于涉及在国际水道上、 中或与其相关的地区计划采

取或已经采取有关措施的案件ꎬ 国际法庭裁判了关于这些措施可能造成重大跨境损害风险

及造成实质损害的争端ꎮ 它们回答了一系列非常困难的国际法问题: 在批准和实施计划采

取的措施之前ꎬ 一国是否须要履行通知义务ꎬ 是否须要先实施环境影响评价ꎬ 是否须要提

供必要的信息以便有关国家能够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ꎬ 是否须要与这些国家就可能造成的

损害及避免和减轻损害的措施等事项进行磋商ꎻ 在有关国家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ꎬ 该国

是否有权单方面实施该计划ꎬ 须要担负什么风险及可能产生的责任ꎻ 如果该国须要履行这

些程序和实质义务ꎬ 如何断定它是否违反了有关义务ꎬ 等等ꎮ 本文第五部分将讨论与上述

问题相关的国际判例ꎮ
(５)水道国对其国际不法行为须承担的国家责任ꎮ 若国际法庭裁定有关当事国违反了

某些程序或实质义务ꎬ 往往还需要裁判不法行为国须担负的救济和赔偿责任ꎮ 它们诉诸了

关于该共性国际法问题的一般原则、 规则和既有判例ꎮ 同时ꎬ 它们也处理了环境损害损害

赔偿关涉的一些新问题ꎬ 如环境损害是否具有可赔偿性ꎬ 它包含哪些内容ꎬ 如何对生态产

品和服务的损害和丧失进行估值ꎬ 如何确定此种损害或丧失及生态修复的赔偿金额ꎬ 等

等ꎮ 本文第六部分将讨论国际法院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适用的原则和规则及采用的方式和

方法ꎮ
上述五组中的有些问题明显存在关联ꎬ 部分问题甚至存在交叉或重叠之处ꎮ 正如国际

法院在多起案件中所指出和重申的ꎬ 虽然国际法院须依循判决的既判力原则ꎬ 除非存在特

定的理由ꎬ 法院将不会背离自己确立的判例ꎮ①因此ꎬ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ꎬ 国际判例系国

际水道法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ꎮ 然而ꎬ 如罗伯特詹宁斯(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所警告的ꎬ 我

们不得对法院的判决做过分或过度的解读ꎬ 因为“任何利用诉讼案件来对国际法发展做一

９孔令杰: 国际水道法相关国际判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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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讨论的做法往往注定是徒劳的”ꎮ①

二、 国际水道的定义、 范围和属性

什么是国际水道ꎬ 如何区分国际水道和国内水道ꎬ 国际水道自身、 其水资源及其利用

和相关利益在国际法上的性质ꎬ 这些都是国际水道法上的基本问题ꎮ 国际水道法的国际框

架公约、 水道协定或其他国际文件往往会在用语或适用范围部分界定这些事项ꎮ 关于这些

问题的国际判例仍相对较为有限ꎮ 在绝大多数国际水道案件中ꎬ 当事方一致同意有关河流

属于国际水道或边界河流ꎬ 且订有专约或水道协定ꎮ 然而ꎬ 在某些案件中ꎬ 国际法庭必须

确定有关河流是否属于国际水道ꎬ 或者国际水道的某些组成部分是否受制于整条水道所适

用的法律制度ꎮ 此外ꎬ 国际法庭在判案中注意到或强调有关水道分割或穿越两个及以上国

家的领土ꎬ 或者水道的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单元ꎮ 同时ꎬ 国际水道还被明确地认定为一

种共享自然资源ꎮ 这些判例不仅有助于国际法庭处理涉及水道国际性质、 组成部分或地域

范围的具体争端ꎬ 也影响法庭如何审视与该共享自然资源利用、 保护、 管理相关的问题及

在个案中处理关于当事国权利、 利益和义务的具体诉求ꎮ
(一)国际水道的定义与水道国际性的确定

１ 锡拉拉河案与关于水道国际性的争端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智利将其与玻利维亚之间关于锡拉拉河系统法律地位及双方在该河水

资源利用和保护上权利和义务的相关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判ꎮ②智利请求法院判定并宣布:
(１)锡拉拉河系统ꎬ 包括该系统的地下组成部分ꎬ 是一条国际水道ꎬ 其利用受制于习惯国

际法ꎻ (２)依据相关习惯国际法ꎬ 智利对该河的水资源享有公平合理利用的权利ꎬ 尤其是

本国的现有利用应受到保护ꎻ (３)作为水道国ꎬ 玻利维亚须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来避免和

控制污染及对智利造成的其他形式的损害ꎻ (４)玻利维亚须与智利合作ꎬ 及时向其通报计

划采取的措施ꎬ 若它们可能对共享水资源造成负面影响ꎬ 须交换资料和信息ꎬ 并在适当的

情形下实施环境影响评价ꎮ③

智利的第一项诉求构成该国其他诉求的基础和前提ꎮ 除非法院对该问题给出一个明确

的答案ꎬ 它将无法处理其他诉求ꎮ 因此ꎬ 法院必须首先确定锡拉拉河系统是否构成一条国

际水道ꎮ 本案仍在审理中ꎬ 在这个阶段预测法院的最终判决显然是不适当的ꎮ 然而ꎬ 鉴于

这将是国际法院和其他法庭首次依据习惯国际法来处理这一难题ꎬ 讨论相关的国际法问

题ꎬ 尤其是国际水道的定义和水道国际性质的认定问题ꎬ 显然是必要和适时的ꎮ
首先ꎬ 本案的当事国智利和玻利维亚并未缔结关于锡拉拉河利用和保护的条约或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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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ꎬ 它们也不是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和欧经委水公约的缔约方ꎮ 在没有可直接适用的一

般或特别条约的情况下ꎬ 国际法院将必须依据习惯国际法或一般国际法来裁判有关争端和

问题ꎮ
其次ꎬ 智利主张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 国际判例和国家实践反映了习惯国际法原

则ꎮ①它尚未对此做出详细说明ꎬ 仅辩称“依据一般国际法ꎬ 跨越两个或多个国家的水道应

被视为‘国际水道’”ꎮ②它还直接援引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第 ２ 条ꎬ 并称该条“反映了习

惯国际法”ꎮ③

最后ꎬ 在事实根据方面ꎬ 智利称锡拉拉河跨越两国间的国际边界ꎬ 这一事实本身便足

以支持法院得出该河属于国际水道的结论ꎮ④ 它还称玻利维亚在过去 ９３ 年中一直承认该

河是国际水道ꎬ⑤ 该国只是自 １９９７ 年起才突然改变该一贯立场ꎬ 开始主张“锡拉拉河是泉

水ꎬ 其水资源完全位于玻利维亚的领土之上”ꎮ⑥

无论如何ꎬ 法院显然无法单凭肉眼观察便可轻易认定该河的国际性质ꎬ 它将必须依据

相关的法律和事实来断案ꎮ 为此ꎬ 它需要确定有关国际水道定义及其国际性质认定的一般

规则ꎬ 对如何区分国际水道和国内水道给出一般性或特定的意见ꎬ 并将它们适用于查明的

相关事实ꎮ⑦ 法院很可能不会直接宣布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ꎬ 或者该公约第 ２ 条本身ꎬ
属于或反映了习惯国际法ꎮ 在认定习惯国际法过程中ꎬ 法院可能会参考该公约、 其他国际

公约和软法文件、 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以及国际判决、 裁决和判例ꎬ 以获得关于习惯规则

是否存在及其内容的权威指引ꎮ 法院也可能认为无需细致考察和分析上述法律渊源ꎬ 并直

接提出本案判案所需的某些基本规则和一般方法ꎮ
２ 国际水道在国际法上的定义

在国际法上ꎬ 国际河流、 国际水道、 国际流域、 跨境水等术语往往交替使用ꎬ 详述这

些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显然需要由一篇单独的文章来完成ꎮ 这里ꎬ 我们仅需回顾这些概

念在国际法上的发展ꎬ 查明并强调有关国际公约、 文件和判例规定或暗含的可用来区分国

际水道和国内水道的共性的条件、 标准、 因素和方法ꎬ 以便我们可以更好地讨论锡拉拉河

案所涉的相关国际法问题ꎮ
总体而言ꎬ 随着水道国和国际社会对国际水道的认知、 利用、 保护和管理水平的逐步

提升和不断发展ꎬ 国际水道在国际法上的定义日趋精细和准确ꎬ 它所涵盖的水和其他要素

的范围不断扩大ꎬ 对于水道的地理、 水文、 水文地理、 地质、 生态和其他自然特征及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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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成部分存在特定联系的要求也越来越明确ꎮ
毫无疑问ꎬ 认定国际水道的基本标准是水道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国际性或跨界性ꎬ 即该

水道构成、 位于、 跨越国家间的边界ꎬ 或其组成部分位于两个及以上主权国家的领土之

内ꎮ 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边界河流和纵向国际河流ꎬ 也同样适用于国际水道的航行和非航

行利用及生态环境保护等ꎮ
与陆地上的其他自然地形一样ꎬ 河流和湖泊是国家间天然的边疆和边界ꎮ①对可航河

流而言ꎬ 沿岸国可选择其主航道的中心线作为国际边界ꎬ 对不可航河流而言则选择河流的

中间线ꎮ 然而ꎬ 国际法上并无关于河流边界划界的强制性规范ꎮ②由于历史等原因ꎬ 沿岸

国可能约定以位于某国领土一侧的河岸为界ꎬ 另一国对整条河流享有完整和排他的主

权ꎮ③有关国家也可能选择以各自一侧的河岸为界ꎬ 并同意共享该河的有关资源ꎮ④沿岸国

可能会因河道变化、 特定河段的边界位置或河中岛屿的主权归属等问题产生争端ꎬ 但区分

边界河流与其他河流的基本标准是该河自身构成沿岸国之间的国际边界ꎮ⑤

就国际水道的航行利用而言ꎬ 除了水道分割、 跨越、 穿过不同国家领土的要求之外ꎬ
成文和习惯国际法上确立的标准还包括水道的自然适航性和为两个及以上的国家提供入海

通道等具体要求ꎮ １８１５ 年«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宣布莱茵河等分隔或跨越多个缔约国

的“可航行河流”ꎬ 自其可航行的点起至河口的“整条水道”ꎬ 完全适用自由航行和自由贸

易制度ꎮ⑥一战后ꎬ 协约国于 １９１９ 年缔结«凡尔赛和约»ꎬ 将多瑙河等欧洲的国际河流彻底

国际化ꎬ 面向沿岸国和非沿岸国同等开放ꎮ «和约»使用了“国际河流”“可航水道”“河流

系统”等用语ꎬ 强调“河流系统中可航行的所有组成部分ꎬ 它们的自然状况可以为一个以

上的国家提供入海通道”ꎮ⑦ １９２１ 年的«国际性可航水道制度公约及规约»直接使用了“国际

性可航水道”的用语ꎬ 并将其定义为“一切分隔或流经几个不同国家的通海天然可航水道ꎬ
以及与分隔或流经不同国家的天然可航水道相连的其他天然可航的通海水道”ꎬ 强调水道

的“天然可航”及“分隔或流经不同国家”ꎮ⑧

常设国际法院在奥德河案中使用了“国际河流”“国际河流系统”“国际水道”“河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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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条水道”等用语ꎮ 法院依据国际河流法上的一般原则解释了«凡尔赛和约»第 ３３１ 条ꎬ①提

出沿岸国利益共同体理念ꎬ② 并据此判定各国所享有的自由航行的共同法律权利适用于包

括有关支流在内的整条水道ꎮ③

就国际水道的非航行利用和保护而言ꎬ 国际框架公约、 流域协定和其他法律文件使用

了国际河流、 国际流域、 国际水道、 跨境水、 跨界含水层等用语ꎮ 其文本的通常含义显

示ꎬ 有关水资源必须构成、 位于或跨越国家间的边界: “水道的组成部分位于不同的国

家”ꎬ 水资源“标识、 跨越或位于两个或多个国家间的边界”ꎬ 流域“拓展至两个或多个国

家”ꎬ “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组成部分位于不同的国家”ꎮ
显然ꎬ 我们必须把这些用语与水道、 流域、 水、 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等“母概念”结

合起来解读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 对区分国际和国内水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不是“国际”、
“边界”或“跨界”ꎬ 因为它们通常可以通过肉眼观察得知ꎻ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显然是这些

“母概念”的定义和范畴ꎬ 尤其是它们的具体组成部分及各个部分之间的物理、 水文、 地

质等内在联系是否足以支持将它们视为一个单一且不可分割的整体单元ꎮ
既然智利诉诸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ꎬ 并称其第 ２ 条“反映了习惯国际法”ꎬ 我们不

妨先讨论该公约的有关情况ꎮ
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第 ２ 条规定:
“(ａ)‘水道’是指地面水和地下水的系统ꎬ 由于它们之间的物理关系ꎬ 构成一个整体

单元ꎬ 并且通常流入共同的终点ꎻ
(ｂ)‘国际水道’是指其组成部分位于不同国家的水道ꎮ”
从字面意义上看ꎬ “水道”被定义为一个“系统”或“整体单元” (ｕｎｉｔａｒｙ ｗｈｏｌｅ)ꎬ 它包

括地表水和地下水ꎬ 但不包括与地表水不存在联系的封闭地下水ꎮ④ 如国际法委员会在关

于该条的评论中所指出的ꎬ 水道的“这些组成部分包括河流、 湖泊、 含水层、 冰川、 水库

和运河ꎮ 只要这些组成部分相互联系ꎬ 它们便构成该水道的组成部分”ꎬ 或者如该条所规

定的“由于它们之间的物理关系ꎬ 构成一个整体单元”ꎮ⑤ 公约关于水道各个部分构成一个

“系统”或“整体单元”的要求显然是出于这样一种内在考虑ꎬ 即“人类对该系统中某个点的

干预可能影响该系统中的其他地方”ꎮ⑥

事实上ꎬ 在公约案文的起草、 磋商和出台过程中ꎬ 公约在国际水道上的有关用语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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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一直备受争议ꎮ 早在 １９７６ 年ꎬ 理查德切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ｅａｒｎｅｙ)———国际法委员会指

任的该专题的首位特别报告人ꎬ 便认识到有关方面在这一基本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ꎮ 他提

议关于国际水道概念的分歧不应阻碍委员会的案文起草工作ꎬ①在对国际水道进行定义时

应当聚焦有关水资源的非航行利用问题ꎮ②

该专题的第二任特别报告人斯蒂芬施伟伯(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ｃｈｗｅｂｅｌ)在 １９８０ 年提交的第二

份报告中ꎬ 对该问题做出了如下说明: “水道系统是由河流、 湖泊、 运河、 冰川、 地下水

等水文地理组成部分构成的ꎬ 它们因物理联系构成一个整体单元ꎻ 因此ꎬ 影响该系统某一

部分的利用均可能影响其他部分的水ꎮ”③他还进一步解释道: “使用该系统中的水相互造

成影响ꎬ 该系统在此种程度上具有国际性ꎬ 但它仅在该程度上具有国际性ꎻ 因此ꎬ 水道不

存在绝对的国际性ꎬ 该属性只是相对的ꎮ”④上述说明不仅列明了水道的典型组成部分ꎬ 从

自然角度强调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水道的整体性ꎬ 还从实际利用及其影响角度指明

了应基于各个部分的利用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来客观判断水道相对的国际性ꎮ 这些中

肯、 客观和可行的意见被国际法委员会采纳ꎮ⑤

经第四任特别报告人斯蒂芬麦卡弗里(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建议ꎬ 国际法委员会在

１９８７ 年决定暂缓起草关于用语的条款ꎮ⑥ 到了 １９９１ 年ꎬ 条款草案核心条款的起草工作已

基本完成ꎬ 麦卡弗里在第七次报告中ꎬ 认真研究了与条款草案的用语特别是国际水道的定

义相关的问题ꎬ 并提出了两种替代性的建议案文ꎮ 案文 Ａ 采用了“国际水道系统”(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 案文 Ｂ 使用了“国际水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ꎬ 但二者

对“水道”和“水道系统”给出了完全相同的定义:
“由水文地理组成部分构成的一个系统ꎬ 包括河流、 湖泊、 地下水和运河ꎬ 由于它们

之间的自然关系ꎬ 构成一个整体单元”ꎮ⑦

麦卡弗里个人倾向于选择案文 Ａꎬ 因为它强调了“国际水道构成一个系统的事实”ꎬ
“有助于强化关于水道所有组成部分存在相互联系这一事实重要性的认识”ꎬ 也凸显了需

要考虑“某个水道国的活动对整个水道系统的状况的影响”ꎮ⑧

上述建议案文被作为第 ２ 条(ｂ)款纳入国际法委员会在 １９９１ 年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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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水道’是指地面水和地下水的系统ꎬ 由于它们之间的自然关系ꎬ 构成一个整体单

元ꎬ 并且流入共同的终点”ꎮ①

该款用“地面水和地下水”来泛指麦卡弗里建议案文中所列的组成部分ꎬ 并且增加了

一项新的要求ꎬ 即“流入共同的终点”ꎮ 对此ꎬ 国际法委员会给出了如下解释: “增加这一

要求是为了进一步限定条款的地理范围ꎮ 例如ꎬ 两个不同的流域被一条运河连接ꎬ 不得基

于该事实将它们视为本条款意义上的一个单一的‘水道’”ꎮ②

与该款相比ꎬ １９９４ 年二读案文的第 ２ 条(ｂ)款只是将“自然联系”改成“物理联系”ꎬ
并在“流入共同的终点”前增加了“通常”一词ꎮ 对于为何需要用“通常”一词来限定该表

述ꎬ 国际法委员会给出了如下解释:
“这代表了一种妥协ꎬ 目的不是为了扩大条款草案的地理范围ꎬ 而是弥合以下两种分

歧ꎬ 一方面ꎬ 某些人主张彻底删除‘共同终点’这一短语ꎬ 并称这在水文地理上是错误的、
存在误导性且会排除某些重要的水资源ꎻ 另一方面ꎬ 某些人主张保留共同终点的要求ꎬ 以

明确本条款草案地理范围的某些限制ꎮ”③

在联大组织召开的案文磋商会议上ꎬ 除了应当包含或排除地下水的问题之外ꎬ 水道和

国际水道的用语和定义均未得到各国代表的广泛讨论ꎮ④二读草案第 ２ 条(ｂ)款被原文纳入

公约之中ꎬ 成为其第 ２ 条(ａ)款ꎮ
关于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第 ２ 条的文本解读和缔约史回顾表明: (１)虽然提议的用

语数量众多ꎬ 出于技术和法律准确性等因素的考虑ꎬ 公约最终选择了“水道”和“国际水

道”ꎻ (２)水道被定义为一个系统ꎬ 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等水文地理组成部分ꎬ 各个部分

因其物理联系而构成一个整体单元ꎻ (３)公约强调了水道的系统性和整体性ꎬ 明确要求水

道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物理和水文联系ꎻ (４)公约并未明文规定确定上述联系的依据、 标

准和方法ꎬ 原则上应基于个案的具体情况ꎬ 综合考虑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等因素ꎬ 加以客观

判断ꎻ (５)水道的国际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ꎬ 这取决于水道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及

对特定水道的利用可能对其他部分造成的影响ꎻ (６)与地表水不存在任何联系的封闭含水

层被明确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ꎻ (７)人工运河属于典型的水道组成部分ꎬ 但国际法

委员会注意到有观点认为水道必须是“一个自然现象”ꎬ 并质疑将运河纳入其中的合理性ꎻ
(８)水道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流入共同的终点ꎬ 也可能不流入共同的终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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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显然可以从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的文本和缔约史等材料中得到有用的指

引ꎬ 但它在锡拉拉河案中并不能直接适用该公约ꎮ 因此ꎬ 除了该公约之外ꎬ 法院在确定习

惯规则的过程中还需要诉诸其他相关的法律渊源ꎮ
虽然欧经委水公约和其他文件采用了不同的用语且给它们界定了或大或小的范围ꎬ 关

于国际水道的有关要求及其内在的原因与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基本上是一致的ꎮ 更为重

要的是ꎬ 调查这些术语的定义和范围有助于法院更好地回答如何认定水道组成部分存在联

系等关键问题ꎮ
１９６６ 年«赫尔辛基规则»同时适用于“国际河流流域”的航行和非航行利用ꎬ 将它定义

为“跨越两国或多国的地理区域ꎬ 该区域以包括流入共同终点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系统的分

水岭为界”ꎮ①国际法协会指出: “流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水文单位ꎬ 这要求全面考虑ꎬ 以

实现对其水资源任何部分的最大利用和开发”ꎮ②为了调和多功能开发之间潜在或既有的冲

突ꎬ 以及为了各个流域国的共同利益而保障该共同资源的最佳和理性开发ꎬ 必须采用全流

域的整体方式和方法ꎮ③ ２００４ 年«柏林水规则»沿用了流域整体方法ꎬ 将“河流流域”定义为

“由相互关联的水资源系统的地理界限决定的一个区域ꎬ 其中的地表水通常流入共同的终

点”ꎮ④对于如何认定流域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ꎬ 国际法协会提出:
“从水文地理角度而言ꎬ 界定流域或汇水区域的关键是水应当是相互联系的ꎬ 即它们

的排水相互连接ꎮ 对地表水而言ꎬ 这种联系通常的判断标准是它们注入海洋或它们的排水

到达某个共同的终点类似地ꎬ 地表水道或几个含水层可能被相对密封的含水层分开ꎬ
这使得它们向不同的方向流动、 渗透或渗漏ꎮ 深井可能会穿过密封的含水层ꎬ 以这种方式

混合的水资源ꎬ 除非作为一个整体ꎬ 便无法得到理性的管理ꎮ 最后ꎬ 地表水道或相互联系

的含水层有时会流向不同的流域ꎬ 且皆有各自不同的终点ꎮ 是否必须将这些水也视为一个

单位进行管理则取决于有关的具体情况ꎮ⑤显然ꎬ 除了水文、 地理、 地质联系ꎬ 国际法协

会还强调了水资源整体理性管理的必要性ꎮ
在欧经委水公约中ꎬ “跨境水”被定义为“任何标识、 跨越或位于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

边界的地表和地下水ꎻ 如跨境水资源直接流入海洋ꎬ 这些跨境水资源止于其各自的河口与

其河岸低潮线各点之间相连的那条直线”ꎮ⑥该定义的关键词显然是跨界、 地表水和地下

水ꎮ⑦只要它们标识、 跨越或位于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的边界ꎬ 地表水以及封闭和非封闭

６１ 边界与海洋研究　 第 ５ 卷　 第 ２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ＬＡꎬ Ｔｈｅ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ꎬ １９６６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Ｉ
ＩＬＡꎬ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ꎬ １９６６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Ｉ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
ｍｅｎｔ
Ｉｂｉｄ
ＩＬＡꎬ Ｔｈｅ Ｂｅｒｌｉ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５).
ＩＬＡꎬ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ｒｌｉ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１１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ｋｅｓꎬ ３１ ＩＬＭ １３１２ (１９９２)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
(１).
ＵＮＥＣＥꎬ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ＥＣＥ / ＭＰ ＷＡＴ / ３９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１４ꎬ ｐａｒａ ７１



的含水层皆属于公约调整的对象ꎮ①更为重要的是ꎬ 与«柏林水规则»一样ꎬ 公约的适用范

围还拓展至整个汇水区域: “由地表水水体或含水层补给区构成的整个汇水区域应被理解

为从雨水或融雪接收水的一个区域ꎬ 这些水从山上渗流(在地表上或经可渗透及不可渗透

的地下区域)至某个地表水体ꎬ 或通过土壤渗流至含水层ꎮ”②

公约指南从水文地理角度进一步解释了该区域的范围: “汇水区域同样适用于水渗流

到的河流的组成部分或水渗流到整个河流的区域(即河流汇入海洋或封闭湖泊或沙漠

的点上游的区域)”ꎮ③该区域包括与跨界水存在联系的其他因素ꎬ 包括空气、 土壤、 植物、
动物等ꎮ④因此ꎬ 该公约不仅适用于跨界水本身ꎬ 还适用于与它存在联系的生态环境中的

其他要素ꎮ
在国际法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二读通过的«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中ꎬ “含水层”和“含水

层系统”被分别定义为“位于透水性较弱的地层之上的渗透性含水地质构造以及该地质构

造饱和带所含之水”ꎬ “水利上相连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含水层”ꎬ 不仅适用于与地表水存在

联系的地下水及封闭的地下水ꎬ 还适用于含水层的补给区和排泄区ꎮ⑤虽然联大最终决定

不以条款草案为基础制定一部国际公约ꎬ⑥条款草案关于跨界含水层的宽泛定义及其采用

的一体化综合管理模式无疑会指引相关的国家实践及国际法的发展ꎮ
３ 锡拉拉河国际地位的认定

基于以上讨论ꎬ 我们认为ꎬ 为了认定锡拉拉河是否属于国际水道ꎬ 国际法院需要确定

其组成部分ꎬ 考察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ꎬ 尤其是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间的联系ꎬ 在该系

统中某个点的利用是否会对其他部分造成影响ꎬ 认定它们是否构成一个单一的整体单元ꎬ
并查明这些组成部分是否位于双方当事国境内ꎮ

第一ꎬ 锡拉拉河的自然状况显然是处理该问题的出发点ꎬ 也是决定性的因素ꎬ 因为若

其组成部分不构成单一的整体单元ꎬ 或者其组成部分仅位于一国境内ꎬ 它便不属于国际

水道ꎮ
第二ꎬ 法院必须考察并确定该河的地理、 水文、 水文地理、 地质和生态等自然特征ꎬ

尤其是该河的源头、 供水、 水流过程和终点ꎬ 该河有哪些主要的组成部分ꎬ 它们是地表水

还是地下水ꎬ 有关地下水是封闭的、 半封闭的还是与地表水存在联系ꎬ 它们之间存在何种

物理和水文地理上的联系ꎬ 是否足以构成单一的整体单元ꎬ 尤其是当事国在某个部分的利

用是否及如何对其他部分造成潜在或实际的影响ꎬ 各个部分的地理位置及是否位于两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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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ꎬ 等等ꎮ
第三ꎬ 由于双方都提及锡拉拉河的地下组成部分ꎬ 在考察和界定有关联系时ꎬ 法院显

然需要着重考虑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间的水文联系以及地下水的补给区和排泄区的情况ꎮ
第四ꎬ 法院应当考虑双方对于该河的既有利用情况ꎬ 这有助于确定一方对水道某些部

分的利用是否会对其他组成部分造成实际的影响ꎮ
第五ꎬ 法院还应考虑双方在该河国际地位上的立场和态度ꎬ 若玻利维亚如智利所主张

的一贯承认该河属于国际水道ꎬ 那么法院就必须给予该事实相应的份量ꎮ 总之ꎬ 法院需要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事实和情况ꎬ 依据相关的原则、 标准和方法ꎬ 从整体上客观认定该河

的国际性质ꎮ
(二)国际水道地域范围的确定

在奥德河案中ꎬ 常设国际法院必须裁定奥德河国际委员会的管辖权是否及于该河位于

波兰境内的两条支流ꎮ①法院首先明确了应当适用的法律: “既然[«凡尔赛和约»]第 ３４１
条没有界定该管理的地域界限ꎬ 就必须诉诸第 ３３１ 条ꎬ 该条规定了奥德河系统国际化的界

限”ꎮ②法院注意到ꎬ 第 ３３１ 条的实际用语表明: “河流的国际化取决于两个条件: 水道必

须是可航行的ꎬ 而且必须天然地为一个以上的国家提供入海通道ꎮ 这两个特征对于回

答如何区分所谓国际河流与国内河流的问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ꎮ”③

法院认识到双方对相关事实并不存在分歧ꎬ 即案件所涉的两条支流均是可航行的ꎬ 且

分割和跨越不同国家的领土ꎮ④因此ꎬ 法院必须确定第 ３３１ 条中的有关用语的意思ꎬ 即“这
些河流系统中可航行的所有组成部分ꎬ 它们的自然状况可以为一个以上的国家提供入海通

道”ꎬ 指的是其中的支流和二级支流ꎬ 且如果这些支流满足上述条件便属于上述定义整体

的一部分ꎬ 抑或在此种支流和二级支流为一个以上的国家提供入海通道的情况下ꎬ 它们从

其自然可航行水道的最后边界起上游的部分并未被国际化ꎮ⑤

鉴于上述用语的通常含义及缔约方的意图并不清楚ꎬ 法院决定“诉诸规制国际河流法

律的一般原则ꎬ 并考虑«凡尔赛和约»在这些原则上采取了什么立场”ꎮ⑥在这种情况下ꎬ 法

院提出了“沿岸国利益共同体理念”ꎬ 基于该理念推导出各国在国际水道的自由航行上享

有共同的法律权利ꎬ 并判定该共同的法律权利适用于整条水道ꎬ 且不止于水道的最后一个

国家边界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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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ꎬ 在该案中ꎬ 法院并非旨在明确国际法上区分国际可航水道与国内水道的一般规

则ꎬ 而只是将国际河流法上的“沿岸国利益共同体理念”和沿岸国在航行上所享有的共同

的法律权利作为条约解释的辅助手段ꎬ 以厘清第 ３３１ 条的含义和缔约方的真实合意ꎮ 然

而ꎬ 法院在提出该理念过程中注意到“一条单一的水道跨越或分割一个以上国家领土”、
“满足正义的要求”及“效益的考虑”等事实和因素ꎬ 而且认为该共同法律权利的基本特征

是“所有沿岸国完全平等”ꎬ 适用于“河流的整条水道”ꎮ 可以说ꎬ 上述事实、 因素和考虑

同样适用于国际水道的非航行利用和保护ꎬ 有关判例和理由也可被用来认定水道在非航行

利用意义上的国际性质ꎮ
(三)国际水道的共享自然资源属性

认识到“国际水道的水资源属于典型的共享自然资源”ꎬ①施伟伯在向国际法委员会提

交的第二次报告中提出了“作为共享自然资源的水”的一般原则ꎬ 并为此草拟了专门的案

文: “水道系统国应将国际水道的水资源作为一种共享自然资源来对待”ꎮ②他认为ꎬ “共享

自然资源的概念及其合作利用暗含于广泛的国家实践ꎬ 根植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历史之

中”ꎮ③基于对国际社会关于此概念态度的调查ꎬ 他总结道: “虽然国家实践在很长时期以

来已经接受共享自然资源的事实ꎬ 且从中发展出合作处理该自然资源的义务ꎬ 但是ꎬ 它尚

未成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原则ꎮ 直到近十年ꎬ 共享自然资源的概念才开始出现”ꎮ④

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等框架公约并未明确规定该原则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国际法委员会将

跨界含水层法的编纂和发展列入其在“共享自然资源”下的一项工作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国际社会关于跨境水资源属于共享自然资源的共识ꎮ⑤

国际法庭在多个案件中澄清了国际水道在国际法上的性质和特征ꎮ 它们注意到有关河

流是边界河流或国际水道ꎬ 强调以整体、 综合和一体化方式处理有关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ꎬ 并明确地将国际水道认定为一种共享自然资源ꎮ
拉努湖仲裁案所涉的拉努湖完全位于法国领土之上ꎬ 湖水靠源自法国且仅流经法国境

内的若干河流供给ꎬ 部分湖水经丰蒂维乌河流入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卡洛河ꎮ⑥仲裁

庭认识到法国计划实施的调水和发电工程完全位于法国境内ꎬ 强调“若其影响不全部发生

在法国境内ꎬ 其最重要的影响将仅限于法国境内的领土”ꎮ⑦针对西班牙提出的法国在征得

其同意之前不得改变水的自然流动的抗辩意见ꎬ 仲裁庭强调了流域系统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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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理和地理的角度看ꎬ 任何一条河流都构成一个系统ꎬ 但这并不意味着西班牙可

主张法国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改变河流的自然流动ꎮ 流域系统并非仅着眼于自然ꎬ
它更要满足人类的现实需求ꎮ”①

在多瑙河案中ꎬ 国际法院注意到“多瑙河不仅是一条共享的国际水道ꎬ 还是一条国际

边界河流”ꎻ②判定“捷克斯洛伐克单方面控制共享资源ꎬ 剥夺了匈牙利公平合理地分享多

瑙河自然资源的权利”ꎬ③并要求“双方恢复在多瑙河共享水资源利用上的合作ꎮ”④显然ꎬ
法院在处理双方的有关诉求时均考虑了多瑙河共享自然资源的基本属性ꎮ

法院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再次确认国际水道属共享自然资源ꎮ 它在 ２００６ 年做出的

临时措施命令中便指出: “乌拉圭河的有关部分为两国共享ꎬ 且构成它们共同的边界”ꎮ⑤

在 ２０１０ 年的实体判决中ꎬ 法院强调: “若没有考虑其他流域国对该共享资源的利益及其

环境保护ꎬ 此种利用就不能被视为公平合理的”ꎮ⑥对于一般国际法上关于共享自然资源的

环境影响评价义务ꎬ 法院也将国际水道视为一种典型的共享自然资源ꎮ⑦

在哥斯达黎加 /尼加拉瓜案中ꎬ 对于圣胡安河ꎬ 国际法院一方面承认尼加拉瓜依据有

关条约对该河享有完整和排他的主权ꎬ⑧另一方面指出尼加拉瓜实施的疏浚工程及哥斯达

黎加实施的筑路活动均发生在“共享环境条件的区域和地区”(ａｒｅａｓ 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且双方总体上同意应对在此种区域内实施的有关活动实施环境影

响评价ꎮ⑨

因此ꎬ 国际法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共享自然资源是国际水道法上的一项原则ꎬ 但却明

确地将国际水道视为共享自然资源ꎮ 这一理念不仅对国际法庭关于国际水道利用和保护问

题的基本认识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ꎬ 也影响到它们对国际水道法上基本原则的解读以及对

当事国具体诉求的处理ꎮ

三、 国际水道法的若干基本原则

如上所述ꎬ 在涉及国际水道的绝大多数案件中ꎬ 当事国订有专约或水道协定ꎬ 国际法

庭必须仅适用这些特别条约来断案ꎮ 应当事国请求或依职权ꎬ 国际法庭依据国际水道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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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解释了上述条约的有关条款ꎮ 此外ꎬ 对于上述条约和协定未规定的事项ꎬ 或者在

不存在特别条约的情况下ꎬ 国际法庭则需要直接依据习惯国际法或一般国际法来断案ꎮ 国

际法庭在判案中诉诸的基本原则有沿岸国利益和权利共同体、 公平合理利用、 不造成重大

损害、 可持续发展和诚信合作ꎮ 这些概念、 理念、 原则、 基本规则、 一般义务也被全部或

部分、 直接或间接地纳入到关于国际水道利用和保护的框架公约、 流域协定或其他软法文

件之中ꎮ 国际法庭在这些原则的内涵、 实质、 要求、 实现方式等问题上形成的相关判例有

助于解释和适用成文或习惯国际法上的这些原则ꎮ
(一)沿岸国利益和权利共同体原则

１ 奥德河案与沿岸国利益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适用

在奥德河案中ꎬ 常设国际法院首次提出了沿岸国利益共同体理念:
“考虑到国家如何看待因如下事实所产生的具体情形ꎬ 即ꎬ 某一条水道跨越或分割一

个以上国家之间的领土ꎬ 考虑到实现正义要求的可能性ꎬ 考虑到这一事实对解决方法‘功
效’的影响ꎬ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各国并未基于保护上游国通行权的理念来寻求解决该问题

的方案ꎬ 而是一直基于沿岸国利益共同体的理念来寻找答案ꎮ”①

法院基于该理念提出了沿岸国所享有的共同法律权利ꎬ 强调了该权利的平等性和对

等性:
“关于某可航行的河流的利益共同体成为某项共同法律权利的根基ꎬ 该共同法律权利

的重要特征包括所有沿岸国在利用该河的整个河道上的地位完全平等ꎬ 排除任何一个沿岸

国在与其他沿岸国的关系中享有任何优先性的特权ꎮ”②

更为重要的是ꎬ 法院强调ꎬ 毫无疑问ꎬ “利益共同体理念构成国际河流法的法律基

础”ꎬ 它经 １８１５ 年«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创设ꎬ 并在后续的条约中得以适用和发展ꎮ③

对于利益共同体理念为何构成有关国际河流航行的法律基础ꎬ 法院未作进一步的说明ꎬ 仅

全文引用了«最后议定书»第 １０８ 条和第 １０９ 条ꎬ 这两个条款规定国际河流的全部适航河

道皆适用航行和贸易自由制度ꎮ
由此ꎬ 法院明确了该共同法律权利的适用范围: “既然该共同法律权利以分割或跨越

多国边界的可航行水道为基础ꎬ 很显然ꎬ 该共同法律权利适用于该河流所有可航行的部

分ꎬ 而不在最后一个边界停止ꎮ”④法院强调ꎬ 沿岸国和非沿岸国在这些国际河流上享有的

航行自由是双向的ꎬ 因为“所有国家在双向的航行自由上均具有利益ꎮ”⑤

沿岸国利益共同体被法院视为国际河流法上一项一般原则ꎮ 法院在提出该理念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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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水道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单元、 跨越国家边界、 正义的要求及解决实际问题的现

实需要ꎬ 并强调基于该理念得出的共同法律权利适用于整个水道ꎬ 且各国享有在法律上完

全平等的地位ꎮ 这些因素同样适用于国际水道的非航行利用和保护ꎮ 然而ꎬ 应当注意的

是ꎬ “所有沿岸国在利用该河的整个河道上的地位完全平等”之于航行利用与非航行利用

存在一定的区别ꎮ 如仲裁庭在拉努湖仲裁案中所强调的ꎬ 有关条约“仅创设一个法律上的

平等ꎬ 而非事实上的平等”ꎮ①根据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ꎬ 水道国在本国领土内享有公平

合理利用国际水道水资源的权利及以公平合理方式参与国际水道利用、 开发和保护的权

利ꎮ②这些权利显然并非各国在航行上所享有的共同且完全平等的权利ꎬ 而只是在法律上

平等和对等的权利ꎮ 事实上ꎬ 各国的权利和义务在现实中并非完全平等ꎬ 更不是均等的ꎮ
２ 多瑙河案与沿岸国利益共同体原则的确认和适用

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直接引用常设国际法院在奥德河案中提出的沿岸国利益共同体理

念ꎬ 基于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的通过ꎬ 将该理念确立为国际水道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ꎬ
并据之提出水道国对国际水道享有不可非法剥夺的公平合理利用和参与的权利ꎮ

在判定捷克斯洛伐克单方面实施变通方案 Ｃ 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后ꎬ 法院处理了斯洛

伐克提出的一项抗辩意见ꎬ 即该行为是其针对匈牙利违约行为采取的合法的应对措施ꎮ③

为判定该措施的合法性ꎬ 法院澄清了其需要满足的条件ꎬ 并强调“应对措施的效果必须与

前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相称”ꎮ④因此ꎬ 法院需要回答捷克斯洛伐克实施的不法行为是否与

其造成的损害相称ꎮ 为此ꎬ 法院援引了奥德河案ꎬ⑤并进一步指出:
“当代国际法的发展已经为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同样强化了这一原则[沿岸国利益

共同体]ꎬ 联合国大会于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通过«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即是最好的

证明ꎮ”⑥

法院据此判定: “捷克斯洛伐克单方面控制共享资源ꎬ 剥夺了匈牙利公平合理地分享

多瑙河自然资源的权利ꎬ 且河水改道也将给斯日格科茨沿岸地区的生态造成持续的影响ꎬ
这不符合国际法要求的相称原则ꎮ”⑦

在本案中法院处理的并非有关国际河流航行问题的争端ꎬ 而是因多瑙河水电开发而产

生的争端ꎬ 这是法院需要将常设国际法院在奥德河案中提出的沿岸国利益共同体理念拓展

至国际河流非航行利用和保护领域的原因ꎮ 法院称当代国际法的发展已经在国际水道非航

行使用上强化了该原则ꎬ 并将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获得通过这一事实视为国际法发展的

２２ 边界与海洋研究　 第 ５ 卷　 第 ２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Ｌａｋｅ Ｌａｎｏｕｘ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ｃｅ / Ｓｐａｉｎ)ꎬ １２ Ｒ Ｉ Ａ Ａ (１９５７)ꎬ ｐ ３０５ꎬ ｐａｒａ ９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ꎬ ３６ ＩＬＭ ７００ (１９９７)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
Ｇａｂｃ̌íｋｏｖｏ￣Ｎａｇｙｍａｒｏ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ｕｎｇａｒｙ / Ｓｌｏｖａｋｉａ)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７ꎬ ｐ ５５ꎬ ｐａｒａ ８２
Ｉｄ ꎬ ｐｐ ５５￣５７ꎬ ｐａｒａｓ ８３￣８６
Ｉｄ ꎬ ｐ ５６ꎬ ｐａｒａ ８５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直接和充分的证据ꎮ 法院没有给出任何其他解释和说明ꎮ 法院应当清楚地知道ꎬ 该公约在

判决做出时刚刚获得通过ꎬ 且仅被极少数国家签署ꎮ 从公约第二部分所规定的一般原则来

看ꎬ 法院似乎认为公约规定了这一原则ꎬ 或其规定的原则可反映该原则ꎬ 或者无论如何ꎬ
公约获得通过本身便足以表明该原则同样适用于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ꎮ

３ 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与沿岸国利益和权利共同体原则的提出和适用

在处理完双方关于乌拉圭是否违反相关程序和实质义务的诉求后ꎬ 国际法院对两国关

于乌拉圭河未来的合作提出了如下意见:
“法院注意到双方具有通过乌拉圭河委员会进行长期有效合作与协调的传统ꎮ 通过乌

拉圭河委员会来开展联合行动ꎬ 双方已经在乌拉圭河管理及其环境保护上创设了一个真正

的利益和权利共同体ꎮ”①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与奥德河案和多瑙河案相比ꎬ 除了“利益”一词ꎬ 国际法院在此段判

决中还添加了“权利”ꎬ 使之成为“利益和权利共同体”ꎮ 法院还强调双方在 １９７５ 年条约项

下的合作义务ꎬ 呼吁两国通过乌拉圭河委员会来协调各自的行动ꎬ 在条约框架下找到解决

它们之间的分歧的适当办法ꎮ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ꎬ 添加“义务”一词显然也是必要和适当

的ꎮ 事实上ꎬ 不论是否订有水道协定ꎬ 基于一般国际法ꎬ 各水道国均须尽力协调各自的权

利、 利益和义务ꎬ 平衡水道的利用和保护ꎬ 努力构建水道国利益、 权利、 义务的命运共

同体ꎮ
(二)公平合理利用原则

如国际法委员会所指出的ꎬ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是公认的有关国际水道利用和保护的基

本原则ꎬ 它规定了水道国的基本权利和义务ꎮ③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第 ５ 条明确规定了

该原则ꎬ 第 ６ 条列明了认定某使用是否符合第 ５ 条规定的公平合理利用原则要求的若干相

关因素ꎮ 第 ６ 条要求应根据某因素与其他相关因素相对的重要性来确定每项因素的权重ꎬ
且应同时考虑所有的相关因素ꎬ 在整体基础上做出结论ꎮ 除此之外ꎬ 公约没有就如何判定

某使用是否符合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要求提供任何其他指引ꎮ
国际法庭在有关案件中解释和适用了水道协定中规定的类似原则或目标ꎬ 或诉诸一般

国际法上的该原则ꎬ 明确指出公平合理利用是国际水道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ꎬ 水道国对国

际水道享有公平合理利用和参与的权利ꎮ 遗憾的是ꎬ 国际法庭尚无机会直接解释和适用联

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第 ５ 和第 ６ 条ꎬ 也没有就如何在个案中认定某使用是否符合公平合理

利用原则的要求发表任何一般性的意见ꎮ 因此ꎬ 公约第 ５ 条和第 ６ 条及该原则的内涵和具

体适用仍然存在不明确和不清楚之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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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默兹河案与错失的解释和适用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机会

在本案中ꎬ 荷兰与比利时缔结有专约ꎬ 相互指责对方兴建新的运河违反了该条约ꎬ 且

均在书面和开庭审理过程中援引了有关河流的一般国际法规则ꎮ 在处理该案所涉的国际水

道取水争端过程中ꎬ 常设国际法院似乎有机会阐明国际法上关于国际河流非航行使用的一

般规则ꎬ 或至少有机会在解释条约过程中参照此种规则ꎮ 然而ꎬ 关于本案应适用的法律ꎬ
常设国际法院认为: “当事方在本案中向法院提出的诉求并未赋予法院超越 １８６３ 年条约

所涵盖范围的权力ꎮ 有关争议事项必须仅基于关于该条约的解释和适用加以裁断ꎮ”①因

此ꎬ 正如法院所明确指出的ꎬ 它在本案中仅依据条约解释之通则ꎬ 通过解释和适用 １８６３
年条约裁断了双方的诉求ꎬ 并未诉诸有关国际河流非航行使用的一般国际法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荷兰在第一项诉求中请求法院裁定ꎬ 比利时兴建的工程导致该国可能

在马斯特里赫特之外的其他地点给位于马斯特里赫特下游的运河从墨兹河取水ꎬ 这违反了

１８６３ 年条约ꎮ 法院认为ꎬ “荷兰主张的是一种特殊的权利ꎬ 这种权利超出荷兰基于引水渠

位于本国领土之内这一事实可主张的监督权力”ꎮ②荷兰的上述主张必然暗示“１８６３ 年条约

旨在通过赋予荷兰一项比利时无法主张的权利ꎬ 从而将两国置于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ꎮ③

法院认为ꎬ １８６３ 年条约的条款并未明确地表明该条约给缔约国创设了此种不平等的

地位ꎮ④

在本案中ꎬ 法院并未直接适用公平合理利用原则来处理双方在默兹河取水问题上的争

议ꎬ 而只是基于条约解释之通则ꎬ 尤其是关于缔约方地位平等的原则ꎬ 认定荷兰所主张的

不是对发生在本国领土上的活动的控制权ꎬ 而是对从默兹河取水并向 １８６３ 年条约所指的

运河系统供水的控制权ꎬ 并判定这与条约不符ꎮ 不过ꎬ 法院的判案依据、 理由、 结果无疑

反映了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精神ꎬ 即水道国在国际水道的利用上地位平等ꎬ 各国均享有公

平合理利用和参与的权利ꎬ 任何国家不得主张另一国不可主张的特权ꎬ 并最终导致它们在

法律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ꎮ
２ 拉努湖仲裁案与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相关问题

在应适用的法律问题上ꎬ 仲裁庭在本案中遇到了与常设国际法院在默兹河案中面临的

非常类似的情况ꎮ 除了 １８６６ 年条约及其议定书之外ꎬ 双方均诉诸了其他习惯和一般国际

法ꎮ 仲裁庭援引了默滋河案在该问题上的判决ꎬ 认为它应主要适用 １８６６ 年条约及其附属

协定来断案ꎬ 但仲裁庭可在双方明确援引其他规则或明确同意变更上述条约和协定的情况

下适用其他规则ꎮ⑤这些其他规则显然就是习惯国际法或一般国际法上的规则ꎬ 这也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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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庭有机会就有关跨境水资源非航行利用的一般国际法发表意见ꎮ
本案中ꎬ 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法国单方面从拉努湖调水用于发电是否须经西班

牙事先同意ꎮ 这显然涉及水道国对跨境水资源的权利和利益的协调ꎬ 也恰恰正是公平合理

利用原则调整的一个重要事项ꎮ 仲裁庭界定了西班牙该项主张在国际法上的性质: “由于

他国的反对ꎬ 原本享有权利的国家实际上丧失了单独行动的权利ꎮ 这意味着ꎬ 若承认‘同
意权’和‘否决权’ꎬ 一国可基于此类权利限制、 禁止他国实施属地管辖权”ꎮ①仲裁庭认

为ꎬ “承认一国仅得在与另一国达成协定的条件下行使对特定事项的管辖权ꎬ 是对该国主

权施加的一项严格的限制ꎬ 仅得在存在明显证据的情况下才能认可此类限制”ꎮ②显然ꎬ 仲

裁庭认为本案中并存在此类明显的证据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仲裁庭还诉诸了习惯国际法ꎬ 并明确指出:
“国际实践表明ꎬ 相关当事国有义务进行诚信沟通ꎬ 并在权衡各方利益及互利互惠的

基础上努力达成协议ꎮ 然而ꎬ 现行的国际实践并不足以证明国际法上存在这样一项习惯规

则或一般法律原则ꎬ 即ꎬ 流域国只有在征得他国同意的前提下方可开发利用国际河流的水

电资源”ꎮ③

因此ꎬ 一方面ꎬ 仲裁庭否定国际法上有要求事先征得他国同意的习惯规则或一般法律

原则ꎬ 保护水道国公平合理利用国际水道的权利ꎻ 另一方面ꎬ 仲裁庭认为现有规则仅要求

水道国在权衡各方利益及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努力达成协议ꎮ 这显然正是公平合理利用原则

的精髓ꎬ 即平衡和协调水道国在国际水道上不同的权利和利益诉求ꎮ 可以说ꎬ 虽然仲裁庭

未直接使用“公平合理”的用语ꎬ 但它在有关法国开发权利及保障西班牙合理利益的裁判

恰恰反映了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内在要求ꎮ
３ 多瑙河案与水道国公平合理利用和参与的权利

在本案中ꎬ 国际法院首次处理有关国际河流水电开发的争端ꎬ 须裁定捷克斯洛伐克单

方面规划和实施变通方案 Ｃ 是否违反两国缔结的条约ꎬ 是否构成针对匈牙利违约行为采

取的合法的应对措施ꎮ
法院区分了匈牙利的违约行为与它对多瑙河所享有的权利:
“签署 １９７７ 年条约表明ꎬ 匈牙利同意拦截多瑙河ꎬ 将水改道至旁道运河ꎻ 但匈牙利

仅在项目联合运营与平等获益的条件下ꎬ 才做出了同意的意思表示ꎮ 匈牙利中止继而撤销

上述同意的行为构成违约ꎬ 这具体表现为匈牙利拒绝按原计划共同建设和运营项目ꎬ 但这

并不意味着匈牙利放弃了它公平合理地分享某国际水道水资源的基本权利ꎮ”④

换言之ꎬ 在法院看来ꎬ １９７７ 年条约是双方达成的有关多瑙河公平合理利用的协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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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共同出资ꎬ 合作修建ꎬ 联合运营ꎬ 平等获益ꎬ 确保了双方公平合理地分享工程带来的

发电、 防洪等收益和效益ꎮ 匈牙利可基于条约主张相关权利ꎬ 匈牙利单方面违约并不等于

该国放弃了它对该国际水道水资源享有的公平合理利用的权利ꎮ 很明显ꎬ 法院在这里更多

地是在一般国际法意义上讨论匈牙利作为多瑙河的一个水道国对该国际河流所享有的权

利ꎬ 而不是它在 １９７７ 年条约项下的权利ꎮ
对于斯洛伐克单方面实施变通工程方案ꎬ 法院指出: “捷克斯洛伐克单方面控制共享

资源ꎬ 剥夺了匈牙利公平合理地分享多瑙河自然资源的权利ꎬ 且河水改道也将给斯日格科

茨沿岸地区的生态造成持续的影响ꎬ 这不符合国际法要求的相称原则ꎮ”①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ꎬ 国际法院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讨论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水道国是

否有权单方面控制和开发多瑙河位于本国境内的部分ꎬ 而是裁判该国的此种行为与其给匈

牙利造成的损害是否相称ꎬ 是否构成该国针对匈牙利先前的违约行为而采取的合法应对措

施ꎮ 法院关注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此种行为造成的后果ꎬ 尤其是它给对方造成的损害及其对

国际水道本身造成的负面影响ꎮ 无论如何ꎬ 法院在判决中强调匈牙利对多瑙河共享自然资

源享有公平合理利用的权利ꎬ 该权利是不得非法剥夺的ꎬ 且判定斯洛伐克单方面控制该共

享资源剥夺了匈牙利享有的此种权利ꎮ
对于双方未来的合作ꎬ 国际法院再次强调了公平合理原则的重要性:
“如果双方恢复其在多瑙河共享水资源利用上的合作ꎬ 如果该多功能的项目以公平合

理方式得以执行ꎬ 该项目采取了协调性的单一单位形式ꎬ 涉及该水道的利用、 开发和保

护ꎬ 可最大程度地消除双方的不法行为造成的后果ꎮ”②

需要注意的是ꎬ 法院在该段判决中所指的“公平合理方式”显然就是它在判决第 １３２
段所指的双方须要依循的“国际水道法”的基本原则: “两国的权利和义务还应适用两国间

的其他条约以及国际法上的一般原则和规则ꎬ 前者如两国间 １９７６ 年的界水管理条约ꎬ 后

者如国家责任法与国际水道法ꎮ”③

法院还呼吁双方继续进行诚信磋商ꎬ 以重新建立有关该项目的法律体系ꎬ 这“也符合

１９９７ 年«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的规定ꎬ 因为该公约第 ５ 条第 ２ 款要求: ‘水道国公

平合理地参与国际水道的使用开发和保护ꎬ 这种参与包括本公约所规定的利用水道的权利

与合作保护及开发水道的义务’”ꎮ④

该段判决直接引用了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第 ５ 条ꎬ 表明法院将该条所规定的公平合

理利用原则ꎬ 尤其是公平合理参与的权利及合作保护及开发水道的义务ꎬ 视为国际水道法

上的一般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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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ꎬ 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确认公平合理利用是国际水道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ꎬ 裁定斯

洛伐克单方面控制多瑙河剥夺了匈牙利公平合理地分享该共享资源的权利ꎬ 呼吁双方公平

合理地参与该国际水道的利用和保护ꎮ 然而ꎬ 法院并未澄清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内涵ꎬ 仅

基于相称性原则裁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单方控制行为剥夺了匈牙利公平合理利用的权利ꎬ 也

没有在一般意义上讨论如何判断某行为是否符合该原则的要求ꎮ
４ 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与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适用

由于阿根廷和乌拉圭缔结的 １９７５ 年«乌拉圭河条约»第 １ 条规定了最佳和理性利用的

目标ꎬ 且双方就乌拉圭是否违反该条及其所反映的公平合理利用原则项下的义务提出了对

抗性的主张ꎬ 国际法院似乎有机会就它在多瑙河案中没有触及的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ꎮ 然

而ꎬ 法院却以该条并未给缔约方创设具体的权利和义务为由直接驳回了阿根廷提出的有关

诉求ꎮ 不过ꎬ 法院在本案中对该目标在 １９７５ 年条约中的地位、 作用、 实现方式及其与环

保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一般性的意见ꎮ
１９７５ 年«乌拉圭河条约»第 １ 条规定ꎬ “缔约双方在本条约下同意创设必要的联合机

制”ꎬ “以实现乌拉圭河的最佳和理性利用ꎮ”①阿根廷据此主张ꎬ 由于未能与阿根廷合作采

取必要措施来避免对乌拉圭河造成生态变化和污染ꎬ 乌拉圭违反了该条规定的促进乌拉圭

河最佳和理性使用的义务ꎮ 阿根廷还提出ꎬ 在根据公平合理原则解释 １９７５ 年条约的相关

条款时ꎬ 应充分考虑当事国对该河既有的合法利用ꎮ②乌拉圭称ꎬ １９７５ 年条约旨在保障乌

拉圭河得到公平和可持续的利用ꎬ 并保护该河的生态资源ꎮ 乌拉圭并未违反条约确立的公

平合理原则ꎬ 且根据该原则ꎬ 既有利用相对于新的利用并不具有优先性ꎮ③

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第 ５ 条要求水道国对国际水道的利用和开发应着眼于实现“最
佳和可持续利用和最大效益”ꎬ④ １９７５ 年条约第 １ 条显然反映了该条规定的公平合理利用

原则的要求ꎮ 该条的内容及双方的抗辩意见给了国际法院一个解释和适用公平合理利用原

则的机会ꎮ 双方均不反对 １９７５ 年条约确立了公平合理利用原则ꎬ 双方的抗辩意见还涉及

既有利用与未来利用的关系ꎬ 它正是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第 ６ 条列明的判定公平合理利

用时需要考虑的一种因素ꎮ⑤

对于为何决定不处理该项诉求ꎬ 国际法院做出了如下解释: “第 １ 条明确了 １９７５ 年条

约的目的ꎬ 有助于解释条约规定的其他实质义务ꎬ 但它自身并未给双方规定具体的权利和

义务”ꎮ⑥然而ꎬ 法院并不认为该条毫无意义ꎬ 因为“最佳和理性利用可被视为 １９７５ 年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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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确立的合作体系及其设立的执行该合作的联合机制的基石ꎮ”①法院认为该目标“要通过

遵守 １９７５ 年条约规定的关于该共享资源环境保护及联合管理的义务来实现”ꎮ②

法院接着讨论了与实现最佳和理性利用相关的 １９７５ 年条约的具体条款: “实现最佳

与合理利用要求平衡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双方为了经济和商业活动而利用该河流的权利和

需要ꎻ 二是保护河流免受此类活动可能造成的环境损害的义务ꎮ １９７５ 年条约第 ２７、 ３６、
４１ 条等条款为缔约方创设的权利和义务反映了这种平衡的必要性ꎮ”③由此ꎬ 法院认为它仅

需要依据 １９７５ 年条约的这些条款及其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来评估乌拉圭批准、 建设和运

营 Ｏｒｉｏｎ 纸浆厂的行为ꎮ④

对于阿根廷指控乌拉圭违反 １９７５ 年条约第 ２７ 条规定的生态环保义务ꎬ 法院明确指

出: “此种利用不能被视为是公平合理的ꎬ 如果没有考虑另一个沿岸国在共享资源上的利

益以及对后者的环境保护ꎮ”⑤法院在这段判决中没有说明何谓公平合理利用ꎬ 仅指出了何

种利用不能视为公平合理的ꎬ 即ꎬ “没有考虑另一个沿岸国在共享资源上的利益以及对后

者的环境保护”ꎮ 同时ꎬ 法院还澄清了公平合理利用、 不造成重大损害、 可持续发展等原

则之间的关系ꎬ 认为该原则旨在平衡共享资源的公平合理利用、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ꎮ
法院当然有权基于充分和适当的理由决定不处理当事国提出的某些诉求ꎮ 在本案中ꎬ

法院决定不处理关于乌拉圭是否违反第 １ 条规定的最佳和理性利用义务的问题ꎬ 或者说不

直接处理双方围绕该条提出的对抗性的主张ꎬ 显然是在综合考虑案件有关情况的基础上谨

慎给出的结论ꎮ
首先ꎬ 法院须要基于对 １９７５ 年条约第 １ 条的解释来处理该问题ꎮ 法院关于该条并未

给双方创设具体义务的结论显然忠实于该条自身的通常含义及其在 １９７５ 年条约中的地位ꎮ
其次ꎬ 法院注意到双方关于该条的分歧聚焦于乌拉圭是否违反了条约项下的生态环保

义务ꎬ 包括 １９７５ 年条约第 ３５、 ３６、 ４１ 条项下的实质义务及第 ７—１２ 条规定的程序义务ꎮ
第 １ 条所反映的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与乌拉圭担负的这些具体义务均密切相关ꎮ 若法院决定

处理该诉求ꎬ 法院将难以分别处理关于乌拉圭违反程序义务和实质义务的诉求ꎮ⑥尤其是ꎬ
从法院的最终判决来看ꎬ 乌拉圭违反了某些程序义务ꎬ 没有违反任何实质义务ꎬ⑦若法院

选择直接处理阿根廷基于第 １ 条提出的诉求ꎬ 它显然会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两难

境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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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ꎬ 法院直接驳回了阿根廷提出的该项诉求ꎬ①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在本案中未考

虑第 １ 条规定的最佳和理性利用的目标或公平合理利用原则ꎬ 因为如法院所指出的ꎬ 该目

标有助于解释条约规定的其他具体义务ꎮ 同样ꎬ 法院在本案中的做法并不意味着公平合理

利用原则在任何情形下均不能创设具体义务ꎬ 或法院不能直接依据该原则来判案ꎮ
总之ꎬ 法院关于最佳和理性利用目标在 １９７５ 年条约中的地位、 作用、 实现方式及该

目标与环保义务和可持续发展关系给出的一般性意见ꎬ 对澄清公平合理利用的内涵、 要求

和具体适用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在水道协定中的条款给缔约方规定具体权利和义务的

情况下ꎬ 不论它是否明确规定了公平合理利用原则ꎬ 该原则显然有助于解释和适用这些条

款ꎮ 在没有水道协定的情况下ꎬ 若须要依据一般国际法断案ꎬ 国际法庭就可能需要参照这

些意见来解释和适用公平合理利用原则ꎮ
(三)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

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 无害规则或不造成重大损害的一般义务的国际法根基在于“使
用自己的财产或行使权利不得伤害邻人或妨碍其享受的财产或权利” ( ｓｉｃ ｕｔｅｒｅ ｔｕｏ ｕｔ
ａｌｉｅｎｕｍ ｎｏｎ ｌａｅｄａｓ)ꎮ②联合国国际法水道法公约第 ７ 条规定了该一般义务:

“１. 水道国在自己的领土内利用国际水道时ꎬ 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ꎬ 防止对其他水道

国造成重大损害ꎮ
２. 如对另一个水道国造成重大损害ꎬ 而又没有关于这种使用的协定ꎬ 其使用造成损

害的国家应同受到影响的国家协商ꎬ 适当考虑到第 ５ 条和第 ６ 条规定ꎬ 采取一切适当措

施ꎬ 消除或减轻这种损害ꎬ 并在适当的情况下ꎬ 讨论赔偿的问题ꎮ”
在该条的案文起草和审议过程中ꎬ 各方对于其内容、 措辞及其与第 ５ 条的关系等问题

存在很大的分歧ꎬ 有些要求给水道的利用施加更加严格的限制ꎬ 有些则主张删除该条ꎬ 明

文确立第 ５ 条的指导地位ꎬ 或至少规定更为宽松的限制ꎮ③

国际法委员会在评论中指出: 该条规定了“一个过程ꎬ 它旨在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大损

害ꎬ 同时在每个具体案件中达成公平的结果”ꎻ “它为水道国规定了谨慎义务ꎬ 要求它们

以不对其他水道国造成重大损害的方式利用国际水道”ꎻ “它是一种行为义务ꎬ 而并非结

果义务”ꎻ “它旨在确保在利用国际水道过程中不会发生任何重大损害”ꎻ “该义务要求ꎬ
只有在一国故意或因过失造成了本可以避免的事件ꎬ 或有意使得或因过失未能避免他人在

本国领土内造成此种事件ꎬ 或不去减轻损害ꎬ 且造成了重大损害的情况下ꎬ 该国才应被视

为违反了该谨慎义务”ꎻ 这是一个“客观的标准”ꎻ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仍然是平衡相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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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指导标准”ꎮ①除此之外ꎬ 公约并未明文规定认定一国是否违反该义务的具体标准或方

法ꎬ 尤其是启动该义务的“重大损害”标准的判断方法ꎮ
国际法院在包括国际水道争端在内的涉及跨境损害的案件中反复确认不造成重大损害

是一般国际法上的一项义务ꎬ 澄清了该义务的有关要求ꎬ 并结合个案情况ꎬ 谨慎地认定有

关活动是否实际造成了伤害或损害ꎬ 造成了哪些特定的实质损害ꎬ 是否有充分的证据明确

地显示这些损害与活动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ꎬ 以及有关当事国是否违反了该义务ꎮ
１ 拉努湖仲裁案与错失的适用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的机会

在本案中ꎬ 西班牙诉诸一般国际法ꎬ 主张上游国在开发利用跨境河流过程中对水体的

改变不得给下游国造成严重损害ꎬ 该诉求的法律根据显然正是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ꎮ 由于

仲裁庭已判定法国的工程方案不会改变卡洛河的水体ꎬ 仲裁庭认为ꎬ 即便存在这样一项国

际法原则ꎬ 该原则也不适用于本案ꎮ②换言之ꎬ 仲裁庭基于查明的事实回避了不造成重大

损害是否构成习惯国际法上的义务的问题ꎮ
针对法国是否违反了本国应担负的条约义务ꎬ 仲裁庭强调ꎬ 由于法国的工程方案将向

卡洛河补偿从拉努湖调出的全部水量ꎬ 两国境内水资源使用者利用水资源的利益均不会受

到损害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仲裁庭仍然提出了西班牙可能提出的质疑上述结论的理由: 工程

将给卡洛河造成污染ꎬ 从阿烈日河调回卡洛河的水的化学成分、 水文和其他特征将损害西

班牙的利益ꎻ 鉴于其技术特征ꎬ 由于监测设备或调水工程设备存在缺陷ꎬ 法国计划实施的

工程将无法实际确保从拉努湖向卡洛河调回与自然流量相当的水量ꎮ 然而ꎬ 仲裁庭注意到

西班牙并未提出上述主张ꎬ 也未证明相关的事实ꎮ③在这种情况下ꎬ 仲裁庭显然无需诉诸

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ꎮ 仲裁庭提出的上述理由是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在国际水道争端的适

用中可能涉及的主要损害ꎬ 既包括污染ꎬ 对水道的成分、 水温和其他特征的改变ꎬ 也包括

对有关水道国造成的其他实质损害ꎮ
仲裁庭接着考察了附属协定第 １２ 条ꎮ 该条规定ꎬ 下游国接收的水应自上游自然流淌

而下ꎬ 包括水体携带的物质ꎬ 不应受人为因素的影响ꎮ 基于该条ꎬ 西班牙认为水力发电属

对水体施加的额外的物理因素ꎬ 它将改变河流的自然状况ꎬ 法国未经其同意不得做出此种

改变ꎮ 仲裁庭承认ꎬ 从物理和地理的角度看ꎬ 任何一条河流都构成一个系统ꎬ 但这并不意

味着西班牙可主张法国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改变河流的自然流动ꎮ④法国的调水和

补偿方案并不会改变两国之间的用水安排ꎮ 此外ꎬ 当前的水力发电技术要求所储蓄的水位

越来越高ꎬ 调动的距离越来越远ꎬ 有时甚至需要将其改道至位于本国或他国的另一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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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从技术上看ꎬ 强行要求保持或恢复发电用水的自然属性就显得越来越

不合理ꎮ①

仲裁庭关于附属协定第 １２ 条的灵活解释表明ꎬ 不造成重大损害义务的触发标准是

“重大损害”ꎬ 水道国基于睦邻友好原则ꎬ 有义务容忍非重大的损害ꎮ 这似乎也表明ꎬ 在

仲裁庭看来ꎬ 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应从属于公平合理原则ꎬ 不能只考虑损害ꎬ 而要基于包

括损害在内的全部相关因素ꎬ 综合判断某利用是否符合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要求ꎮ
此外ꎬ 仲裁庭还区分了开发跨境水资源可能造成的影响与可能造成的实质损害ꎮ 西班

牙主张工程方案将增强法方单方面调控跨境水资源的能力ꎮ 仲裁庭认为ꎬ 虽然它无权探究

西班牙做出该主张的动机及其所基于的经验ꎬ 但工程除了旨在满足法国的发电利益外ꎬ 并

不旨在创造一种可损害西班牙利益的武器ꎮ②换言之ꎬ 不造成重大损害针对的是可证实的

实质损害ꎬ 它不能是抽象的利益ꎬ 更不能是无端的推测ꎮ
２ 多瑙河案与关于重大迫近环境危险的认定

在该案中ꎬ 匈牙利并未明确主张斯洛伐克单方面实施变通方案给多瑙河及本国造成了

重大损害ꎬ 仅辩称它导致该国在 １９８９ 年面临环境危急情况ꎬ 且匈牙利可以据此在不承担

任何国际责任的情况下ꎬ 暂停或放弃它根据 １９７７ 年条约等承担的工程建设义务ꎮ
法院指出: “危急状况是习惯国际法认可的可用于排除某不符合国际义务行为的不法

性的根据”ꎻ 然而ꎬ “排除不法性的这种根据仅得在例外情形下得以适用”ꎻ “仅得在全部

满足特定的严格限定的条件的情况下”适用ꎻ “有关国家不是判断这些条件是否得以满足

的唯一裁断者ꎮ”③

法院认为习惯国际法上的下列条件与本案有关: “一国必须为了其‘根本利益’实施违

反其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行为ꎻ 国家利益必须受到‘严重和紧急’危险的威胁ꎻ 受到质疑的

行为必须是维护这一利益的‘唯一方式’ꎻ 这一行为不能‘严重损害’履行这项义务的对象

国的‘根本利益’ꎻ 做出这一行为的国家不能‘促成危急状况的发生’ꎮ”④

法院承认ꎬ 匈牙利对工程环境影响的担忧与其根本利益有关ꎬ 但双方提交的证据并未

表明存在匈牙利所主张的危险ꎬ 而且该危险也不紧急ꎻ 匈牙利在当时除了中止和放弃工程

外ꎬ 还有其他手段应付已知的危险ꎮ 法院还指出ꎬ 即便已经证实 １９８９ 年出现了与履行

１９７７ 年条约相关的危急状况ꎬ 匈牙利也不得以此为据不履行其条约义务ꎬ 因为它通过作

为或不作为促成了这一状况的出现ꎮ⑤

同样ꎬ 如上所述ꎬ 针对斯洛伐克单方面实施变通方案是否构成针对匈牙利违约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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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ꎬ 法院强调河水改道造成了持续的生态影响ꎬ 这不符合国际法上相称原则的要

求ꎮ①此外ꎬ 对于双方未来的合作ꎬ 国际法院也要求双方重新评估加布奇科沃发电站运营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ꎮ
总之ꎬ 在该案中ꎬ 国际法院仅在上述情形下考虑了大坝建设及捷克斯洛伐克单方面实

施变通方案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ꎬ 并未直接解释或适用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ꎮ 然而ꎬ
法院却结合本案的有关情况评估了项目环境危险的可能性、 确定性、 紧迫性ꎬ 这对认定有

关活动是否存在造成重大跨境影响的风险及造成实际损害均具有参考价值ꎮ
３ 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与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的适用

国际法院在本案中适用该原则处理了阿根廷提出的乌拉圭违反了相关程序和实质义务

的诉求ꎮ
针对乌拉圭是否履行了向乌拉圭河委员会通知的义务ꎬ 法院指出: “预防原则是一项

习惯国际法规则ꎬ 它源自一国在本国内开展活动时应遵守的审慎义务ꎮ”②法院援引了它在

科孚海峡案中明确提出的国际判例: “每个国家皆有义务不在知情的情况下允许本国领土

被用于有损他国权利的行为”ꎮ③法院指出: “国家有义务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避免发生

在本国领土内的行为或位于本国管辖下的行为给另一国的环境造成重大损害ꎮ”④法院援引

了它在威胁或使用核武器合法性咨询案中发表的咨询意见ꎬ 强调国际法院已经明确该义务

“构成有关环境的国际法的组成部分”ꎮ⑤关于环评责任ꎬ 法院指出: “如果工程对河流制度

或其水资源的水质造成影响ꎬ 计划实施该工程的国家没有对其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进行环

境影响评价ꎬ 那么ꎬ 它就没有履行行为义务及其所暗含的警惕和预防责任”ꎮ⑥显然ꎬ 法院

在以上判决中强调的是国家预防和避免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ꎮ
法院还基于对相关事实的认定ꎬ 最终判定乌拉圭建设和运营纸浆厂并未对乌拉圭河的

水质、 生物多样性等造成实质损害ꎮ 法院尤其关注有关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

系ꎮ 譬如ꎬ 法院经分析乌拉圭河水中溶氧量、 磷、 酚类物质、 壬基苯酚的出现、 二恶英 /
呋喃的指标与纸浆厂运营之间的关联ꎬ 裁决上述指标的变化与纸浆厂并无关联ꎬ 没有违反

条约规定或乌拉圭河委员会制定的标准ꎮ⑦同样ꎬ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ꎬ 法院无法确定河

中某种鱼体内的二恶英含量及河蚌的减重与 Ｏｒｉｏｎ 纸浆厂的排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ꎬ 并据

此裁定乌拉圭并未违反保护乌拉圭河中动植物的义务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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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在后续的案件中延续了这种谨慎的做法ꎬ 要求相关的证据清晰地表明有关行为实

际造成了具体的实质损害ꎬ 且二者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ꎮ
４ 印度河仲裁案与依据习惯国际法上的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解释条约

在本案中ꎬ 巴基斯坦称印度建设 ＫＨＥＰ 工程违反了它在«印度河条约»第 ６ 条第(６)款
项下的义务ꎬ 该款要求双方尽力保持河流的自然水道ꎬ 避免阻碍这些水道的水流ꎬ 并因此

给对方造成实质伤害ꎮ 巴基斯坦提出ꎬ 印度建设 ＫＨＥＰ 工程导致控制线下游的自然栖息

地、 生物群和生态系统功能大量丧失ꎬ 鱼群种类减少ꎬ 下游社会经济条件发生重要变化ꎬ
且影响农作物灌溉ꎮ①

结合该款的用语ꎬ 仲裁庭指出ꎬ 该款并不要求避免所有类型的河道退化ꎬ 而仅明确地

避免“可能对另一方造成实质损害的任何对这些水道水流的阻碍”ꎮ②虽然 ＫＨＥＰ 可能是导

致河道退化的一种因素ꎬ 但巴基斯坦并未充分说明该工程的建设和运营将对基申甘加河下

游水流造成特定的阻碍ꎮ③仲裁庭并未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解释ꎮ
对于印度确保最低水流的责任ꎬ 仲裁庭诉诸习惯国际法上禁止对他国造成重大损害的

原则ꎬ 来解释和适用«印度河条约»的有关条款ꎬ 明确指出印度须履行该责任ꎮ 仲裁庭首

先援引了特莱尔冶炼厂仲裁案: “任何国家均不得以此种方式使用或允许使用其领土ꎬ 若

这通过烟雾在另一个领土之内或对领土或领土内的财产或个人造成伤害ꎬ 造成严重后果ꎬ
且可得到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的证实ꎮ”④

它接着引用 １９７２ 年«斯德哥尔摩宣言»中的第 ２１ 项原则ꎬ 即ꎬ 国家在开发自然资源

时ꎬ 必须“保证在他们管辖或控制之内活动ꎬ 不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

的环境”ꎬ⑤并认为该原则涵盖了更广泛意义上的避免造成跨境损害的责任ꎮ⑥基于相关的公

约、 声明及国际判例ꎬ 仲裁庭指出: “毫无疑问ꎬ 根据当代习惯国际法ꎬ 国家在规划和实

施可能对邻国造成伤害的工程项目时须将环保纳入考虑ꎮ”⑦

仲裁庭裁定ꎬ 基于习惯国际法上的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来解释«印度河条约»ꎬ 印度

也须要担负保持最低水流的责任ꎮ 鉴于资料和信息的不足ꎬ 仲裁庭将该问题推迟到最终裁

决ꎬ 并确定了最低流量ꎮ
因此ꎬ 在本案中ꎬ 仲裁庭经考察相关的法律渊源ꎬ 依据相关的国际判例ꎬ 确认了国家

在习惯国际法上须担负不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ꎬ 且经过评估有关证据ꎬ 决定支持或不支持

巴基斯坦提出的有关请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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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哥斯达黎加 /尼加拉瓜案与一般国际法上的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

在并案审判的哥斯达黎加 /尼加拉瓜案中ꎬ 两国都请求国际法院判定对方的有关活动

违反了习惯国际法上的不造成重大损害义务ꎬ 法院完全依据一般国际法处理了这些诉求ꎬ
再次基于审慎和预防原则ꎬ 确认国家有义务避免给他国造成重大的跨境损害ꎬ 并谨慎地判

定双方均未违反该实质义务ꎮ
其中ꎬ 哥斯达黎加诉称ꎬ 尼加拉瓜在下圣胡安河的疏浚工程对哥斯达黎加在圣胡安河

右岸的领土以及科罗拉多河造成了跨境影响ꎬ 违反了尼加拉瓜在习惯国际法上的义务ꎮ①

法院首先援引乌拉圭河纸浆厂案ꎬ 重申了“不造成重大跨境损害”规则在习惯国际法上的

地位ꎬ 并澄清了该规则的内涵: “国家有义务采取其可支配的一切手段来预防在其领土上

或其管辖范围之内的活动对其他国家的环境造成重大损害ꎮ”②“可支配”和“预防”表明ꎬ
在法院看来ꎬ 该义务属行为义务ꎮ

法院注意到ꎬ 据尼加拉瓜估算ꎬ 疏浚工程对科罗拉多河水量的影响不到该河总流入水

量的 ２％ꎬ 且它委任的首席专家承认没有证据显示疏浚工程对科罗拉多河的水流造成了重

大影响ꎮ 不管科罗拉多河水流是否因疏浚工程而减少ꎬ 这种影响都远不至于严重影响科罗

拉多河的适航性ꎬ 或对哥斯达黎加的湿地等造成其他损害ꎮ③

尼加拉瓜诉称ꎬ 哥斯达黎加沿圣胡安河的筑路活动导致大量泥沙沉积物进入圣胡安

河ꎬ 特别是因为哥斯达黎加忽略基本的工程原则ꎬ 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ꎮ④同样ꎬ 基于

相关的证据ꎬ 法院判定哥斯达黎加筑路造成的沉积物并未对尼加拉瓜造成重大跨境损害ꎬ
包括含沙量增加导致的损害ꎬ 对圣胡安河形态、 航运和尼加拉瓜疏浚工程、 圣胡安河水质

和水域生态系统的损害及对沿河居民社区的健康状况造成的负面影响等ꎮ
法院没有对不造成重大损害义务的触发标准做一般性的阐释ꎬ 但它在处理有关诉求过

程中ꎬ 针对当事国声称的具体的活动所造成的损害ꎬ 要求有充分的证据明确证明有关活动

确实造成了实质的损害ꎮ 可以说ꎬ 法院在本案中依循了它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提出的有

关事实查明和法律适用的基本方法: “法院有责任在仔细考虑双方提交的全部证据后ꎬ 决

定哪些事实必须被视为相关的ꎬ 评估它们的证明价值ꎬ 并从它们得出适当的结论ꎮ 所以ꎬ
与国际法院的做法保持一致ꎬ 法院将基于提交的证据自行确定事实ꎬ 然后将针对它认定存

在的那些事实适用相关的国际法规则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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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ꎬ 国际法庭在将来处理涉及国际河流的环境等损害争端时ꎬ 仍会依循这些判例ꎬ
即水道国须尽力避免、 减轻和消除重大跨境损害ꎬ 且法庭会谨慎地查明有关事实ꎬ 要求有

关事实清楚地表明行为和损害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ꎬ 并综合考虑个案的相关具体情

况ꎬ 来判定有关当事国是否违反了该义务ꎮ
(四)可持续发展原则

维拉曼特法官在对多瑙河案发表的单独意见中指出: “可持续发展原则构成当代国际

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ꎮ①该原则旨在平衡国际水道的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ꎬ 保障国际水

道的可持续发展ꎮ
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在序言中写道: “框架公约将保证国际水道的利用、 开发、 养

护、 管理和保护ꎬ 并促进为今世后代对其进行最佳和可持续的利用”ꎮ②规定公平合理利用

原则的公约第 ５ 条也要求水道国努力实现国际水道及其水资源的“最佳和可持续利用和最

大效益”ꎮ③

依据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通过的«２１ 世纪议程»ꎬ 国际法委员会在关于该条的

评注中强调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重要性: “水资源开发和管理要以综合方式来计划ꎬ 考虑

长期和较窄范畴内的规划需要ꎬ 即它们应基于可持续能力的原则把环境、 经济和社会的考

虑结合进去ꎻ 要考虑所有用户单位以及防止和减少水害部门的需要ꎻ 要成为社会、 经济发

展规划过程的组成部分ꎮ”④

国际法庭在某些国际河流案件中提出和确认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原则ꎬ 讨论了其内

涵、 实质、 要求和实现方式ꎮ
１ 多瑙河案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

在该案中ꎬ 对于双方未来的环境保护义务ꎬ 法院认为ꎬ 项目的环境影响在将来对双方

都是一个关键问题ꎮ １９７７ 年条约第 １５、 １９ 条不仅给双方施加了环保义务ꎬ 还要求双方持

续地履行保护多瑙河水质和自然的义务ꎮ
法院做出该判断是基于如下基本认识: “在环境保护领域ꎬ 警惕和预防是必要的ꎬ 因

为环境损害具有不可逆转性ꎬ 而且对这类损害的修复机制本身也存在局限性ꎮ”⑤法院接着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
“一直以来ꎬ 人类出于经济目的或其他原因不断干扰自然ꎮ 过去ꎬ 人类经常忽略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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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造成的影响ꎮ 在过去 ２０ 年中ꎬ 随着科学认识水平及对人类———今世和后代———造成风

险的意识不断得到迅速提高ꎬ 新的规范和标准已经得以发展ꎬ 并被纳入到众多文件之中ꎮ
在国家规划新活动或继续实施过去启动的活动时ꎬ 均必须考虑这些新的规范ꎬ 而且需要给

予它们适当的分量ꎮ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巧妙地表达了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必

要性ꎮ”①

由于法院明确提及“新的规范和标准”ꎬ 并要求“考虑这些新的规范”ꎬ 法院在该段中

所指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显然就属于此种新的国际法规范ꎮ 法院提出该理念的法律依据

是审慎和预防原则ꎬ 指出该理念可巧妙地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ꎮ 法院还基于该理

念要求双方重新评估加布奇科沃发电站运营对环境造成的影响ꎮ 上述判决对国际水道法和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ꎮ
２ 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认

国际法院在 ２００６ 年做出的关于临时措施的命令中便指出: “本案凸显了确保共享自

然资源环境保护及允许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要性ꎻ 必须谨记当事国在生活和经济发展上依

赖于乌拉圭河的水质ꎻ 从这一点来看ꎬ 必须考虑保障该河环境养护与沿岸国的经济发展权

利的需要ꎮ”②法院在判决中讨论水道国应担负的程序义务与实质义务之间的关系时ꎬ 重申

了该段所指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此种利用应当允许可持续发展ꎬ 它考虑了‘保障该河环

境持续养护及沿岸国经济发展的权利’”ꎮ③

法院还援引了它在多瑙河案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ꎬ④并且提出了落实该原则的基

本方式和方法: “只有通过合作ꎬ 有关国家才能共同管理一方或另一方计划采取的措施可

能造成的环境损害的风险ꎬ 以便能够通过履行 １９７５ 年条约规定的程序和实质义务来避免

有关损害ꎮ”⑤

此外ꎬ 对于阿根廷诉称乌拉圭违反了 １９７５ 年条约第 ２７ 条项下的环保义务ꎬ 法院指出

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本质内容: “第 ２７ 条建立了共享资源的公平与合理利用与经济发展

和生态保护的平衡之间的关联ꎬ 该平衡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ꎮ”
关于本案应适用的法律ꎬ 阿根廷主张ꎬ 本案应主要适用 １９７５ 年条约ꎬ 但条约的解释

和适用应参照它所援引的习惯国际法ꎬ 为了保证 １９７５ 年条约得到与时俱进的动态解释ꎬ
在解释和适用条约过程中应依循规制双方关系的所有相关国际法准则ꎬ 如国际水道法上的

公平合理利用与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以及国际环境法上的可持续发展、 事先预防等ꎮ⑥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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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圭也认为ꎬ 法院应依照一般国际法解释该条约ꎬ 如国际水道法和国际环境法上的一般法

律原则ꎮ①因此ꎬ 双方在可持续发展属于可用来解释 １９７５ 年条约的一般法律原则这一点上

并不存在分歧ꎮ
虽然国际法院在上述判决中没有使用“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用语ꎬ 法院显然将它视为

习惯国际法上的一项法律原则ꎬ 明确了该原则的本质是平衡水道国对共享资源的公平合理

利用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ꎬ 强调该原则的实现有赖于水道国之间的合作及诚信履行

相关的程序和实质义务ꎮ
３ 印度河仲裁案与习惯国际法上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该案中ꎬ 仲裁庭认为ꎬ “依据习惯国际法解释条约[印度河条约]也可得出印度有义

务确保最低水流到达巴基斯坦ꎮ”②仲裁庭明确指出: “在规划和开发可能给邻国造成伤害

的工程时ꎬ 毫无疑问ꎬ 依据当代习惯国际法ꎬ 国家应将环境保护纳入考虑ꎮ 自特莱尔冶炼

厂仲裁案以来ꎬ 相关国际公约、 宣言及司法和仲裁判决、 裁决已经讨论了以可持续方式管

理自然资源的必要性ꎮ”③

仲裁庭特别提及国际法院在多瑙河案中澄清了“可持续发展”原则ꎬ④对于大规模的建

设工程ꎬ 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国际法院关于乌拉圭河纸浆厂案的判决中被转化为一般国际法

上关于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ꎮ⑤此外ꎬ 仲裁庭还注意到双方均承认ꎬ 必须基于环境可

持续性的考虑ꎬ 来规划、 建设和运营水电开发项目ꎮ⑥

因此ꎬ 仲裁庭不仅经考察相关的法律渊源ꎬ 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习惯国际法上

的一项原则ꎬ 还要求双方据此规划、 建设和运营水电开发项目ꎬ 以可持续方式管理共享自

然资源ꎬ 预防和避免跨境环境损害ꎬ 确保印度河的最低水流ꎮ
(五)诚信合作原则

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的序言“重申该领域国际合作和睦邻友好的重要性”ꎬ 第 ８ 条

要求水道国“在主权平等、 领土完整、 互利和诚意的基础上进行合作ꎬ 以便实现国际水道

的最佳利用和充分保护”ꎬ 且可“考虑设立联合机制或委员会”ꎮ⑦国际法委员会认为该义务

对实现国际水道的公平合理利用至关重要ꎬ 也构成公约规定的其他程序和实质义务的基

础ꎮ⑧国际法庭在多起案件中直接处理了涉及一般合作义务的争端ꎬ 针对双方未来的合作

提出了建议ꎬ 或强调诚信合作对实现国际水道的公平合理利用、 充分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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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ꎮ
奥德河案就涉及根据«凡尔赛和约»设立的管理该河航行事务的国际委员会的地域范

围问题ꎮ 常设国际法院虽然并未直接依据合作原则判案ꎬ 但它指出沿岸国“一直基于沿岸

国利益共同体的理念来寻找答案”ꎬ 认为该理念构成“国际河流法的法律基础”ꎬ 各国在国

际河流航行上享有共同的、 平等的法律权利ꎮ①显然ꎬ 基于该理念ꎬ 各沿岸国亦应通过合

作方式来管理国际河流的航行事宜ꎮ
在拉努湖仲裁案中ꎬ 针对西班牙提起的法国须征得本国事先同意的诉求ꎬ 仲裁庭强

调: “各国已充分认识到国际河流的工业开发所牵涉的相关当事国之间重大的利益冲突以

及通过妥协的方式协调该冲突的必要性ꎬ 在越来越广泛的利益协调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是协

调这种利益冲突的唯一途径ꎮ”②同时ꎬ 仲裁庭也指出ꎬ 国际实践表明ꎬ 相关当事国有义务

进行诚信沟通ꎬ 并在权衡各方利益及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努力达成协议ꎮ 仲裁庭还指出ꎬ
“根据诚信原则ꎬ 上游国应考虑所有相关的利益ꎬ 在与追求本国利益不冲突的情况下尽量

满足这些利益ꎬ 以便显示它对其他流域国与本国的利益进行了真诚的协调”ꎮ③

在多瑙河案中ꎬ 对于双方未来的谈判ꎬ 法院强调: “法院无权决定双方谈判的最终结

果ꎬ 双方应尽力达成可接受的解决方案ꎬ 考虑 １９７７ 年条约的目标ꎬ 必须以联合和统一的

方式实现这些目标ꎬ 且应考虑国际环境法的规范与国际水道法的原则ꎮ”④法院强调了约定

必须遵守原则ꎬ 并要求双方依照 １９７７ 年条约通过合作达成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ꎮ⑤法院

一再确认ꎬ １９７７ 年条约不仅规定了联合项目ꎬ 它还为两国公平合理地使用跨界水资源创

设了一个法律体系ꎬ 这包括项目系统归双方共有ꎬ 项目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由双方共同出

资、 建设、 管理和运营ꎬ 项目的利益由双方均等分享ꎮ⑥

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ꎬ 国际法院根据 １９７５ 年条约第 ５０ 条澄清了乌拉圭河委员会的

国际法地位: “乌拉圭河委员会被赋予了法律人格ꎬ ‘以便行使其职权’ꎬ 而且 １９７５ 年条

约的缔约方承诺向它提供‘对其运行至关重要的必要的资源及全部的信息和便利’ꎬ 因此ꎬ
乌拉圭河委员会绝不单单是缔约方之间的一个信息传送机制ꎬ 它自身具有永久的存在性ꎬ
并行使权利和履行职责ꎬ 以执行 １９７５ 年条约赋予它的职能ꎮ”⑦法院还阐明了乌拉圭河委

员会的权限: “与其他具备法律人格的国际组织一样ꎬ 乌拉圭河委员会有权依据 １９７５ 年

条约的授权行使职权ꎬ 这些职权对实现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是必要的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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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进一步分析了乌拉圭河委员会的重要作用: “通过创设乌拉圭河委员会并向它提

供运行所需的全部资源ꎬ 缔约双方已经选择了为它们合作确保‘乌拉圭河最佳和理性利

用’的共同愿望提供尽可能好的稳定性、 连续性和有效性保障ꎮ”①

对双方未来的合作ꎬ 法院提出了如下意见: “１９７５ 年条约给双方创设了相互合作的义

务ꎬ 以确保实现其目的和宗旨ꎮ 合作义务涵盖了对诸如 Ｏｒｉｏｎ (Ｂｏｔｎｉａ)纸浆厂之类的工业

设施进行持续的监测ꎮ 在这方面ꎬ 法院注意到双方具有通过乌拉圭河委员会进行长期有效

合作与协调的传统ꎮ”②

法院强调了乌拉圭河委员会在双方合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双方通过乌拉圭河

委员会协调了各自的行动ꎬ 在该框架下找到了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的适当办法ꎬ 而且直到

阿根廷将本争端提交国际法院ꎬ 双方还没有感到有必要诉诸 １９７５ 年条约第 ６０ 条规定的司

法争端解决机制ꎮ③

虽然国际法院的上述判决皆以水道协定为依据ꎬ 但它针对流域委员会地位、 职权、 作

用及双方合作义务的判决具有普遍适用性ꎮ 各水道国才是国际水道命运的主人ꎬ 它们既享

有公平合理利用的权利ꎬ 也担负共同保护和养护国际水道、 保障水道可持续的义务ꎬ 而不

论是行使权利ꎬ 履行义务ꎬ 或者避免和解决争端ꎬ 最终均有赖于水道国之间务实有效的诚

信合作ꎮ
(六)小结

以上讨论表明ꎬ 国际法庭在多个案件中确认了国际水道法上的相关基本原则ꎬ 并在部

分案件中澄清了其内涵、 实质、 重要性及实施方式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国际法庭基于这些抽

象的原则推导出规制水道国具体权利和义务的规则ꎬ 并据之来解释有关条约或直接断案ꎮ
根据这些原则ꎬ 水道国有权以公平合理方式在本国境内利用国际水道的水资源ꎬ 有权以公

平合理方式参与国际水道的利用、 保护和管理ꎻ 须担负不造成重大跨境损害的谨慎义务ꎻ
须要平衡水道的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ꎬ 保障国际水道的可持续发展ꎻ 须开展诚信合作ꎬ 通

过直接或设立联合机构等方式开展务实合作ꎻ 需要尊重对方的权利ꎬ 切实照顾彼此合理的

利益和关切ꎬ 共商共建水道国间的利益、 权利、 义务和命运共同体ꎮ

四、 水道国所享有的主权和相关权利

水道国的主权无疑及于位于本国领土内的国际水道部分ꎮ 然而ꎬ 由于国际水道自身天

然的整体性、 政治上的跨境性及法律上的共享性ꎬ 除非另有协议ꎬ 水道国不得对这些部分

或整个水道主张和行使绝对的主权ꎮ 与海洋法上的领海制度类似ꎬ④水道国行使该主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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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受制于相关的国际法ꎮ 如胡伯法官在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所指出的ꎬ 国家所享有的排

他性的领土主权伴随着相对应的责任ꎮ①水道国所享有的此种最高权威被转化为国际法上

的具体权利和义务ꎮ
(一)水道国所享有的主权及其限制

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并未明确规定水道国的主权和领土主权、 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

久主权②等原则ꎬ 公约其他部分也没有特别提及这些国际法上的基本原则ꎮ③依据公约第 ５
条ꎬ “水道国应在各自领土内公平合理地利用国际水道”ꎮ 对此ꎬ 国际法委员会指出: “该
权利是各国所享有的主权的一个特征ꎬ 这些国家的领土被一条国际水道穿越或分割ꎮ 事实

上ꎬ 依据国家主权平等原则ꎬ 每个水道国皆有权以在性质上对等及可与其他水道国的权利

相协调的方式利用该水道”ꎮ④

这可能是对水道国在国际法上享有的主权和权利给出的一种最为合理的解释ꎮ 几乎

“所有国际关系所依”的主权和领土主权ꎬ⑤构成关于水道国权利和义务的根本依据ꎮ 在若

干国际水道案件中ꎬ 国际法庭不仅明确承认这些基本原则ꎬ 还据之来解释有关条约或处理

当事国之间的争议ꎮ
１ 默兹河案与水道国地位平等

在该案中ꎬ 针对荷兰提出的 １８６３ 年条约赋予了本国控制默兹河取水的特权ꎬ 常设国

际法院认为荷兰主张的是一种特殊权利ꎬ 超出它基于引水渠位于本国领土之内这一事实可

主张的监督权力ꎮ⑥在法院看来ꎬ “毫无疑问ꎬ 引水渠位于荷兰领土之内ꎬ 国家对引水渠的

监督权源自这一事实ꎬ 荷兰作为领土主权者对其享有监督的权利ꎬ 比利时则不能享有该权

利ꎮ”⑦换言之ꎬ 荷兰所主张的不只是对发生在本国领土上的活动的控制权ꎬ 而是对从默兹

河取水并向 １８６３ 年条约所指的运河系统供水的控制权ꎮ⑧

因此ꎬ 在本案中ꎬ 常设法院正是基于领土主权原则ꎬ 认定荷兰作为主权者对位于本国

境内的引水渠享有监督权ꎬ 但它并非对整个运河系统的供水享有控制权ꎬ 该控制权的影响

不限于荷兰本国ꎬ 须受制于双方缔结的条约ꎬ 且允许荷兰享有该特权将导致缔约方地位不

平等ꎮ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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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拉努湖仲裁案与水道国的主权和利用权

对于西班牙提出的事先同意主张ꎬ 仲裁庭首先界定了其性质: “由于他国的反对ꎬ 原

本享有权利的国家实际上丧失了单独行动的权利ꎮ 这意味着ꎬ 若承认‘同意权’和‘否决

权’ꎬ 一国可基于此类权利限制、 禁止他国实施属地管辖权”ꎮ 基于国家领土主权原则ꎬ
仲裁庭进一步指出: “承认一国在与另一国达成协定的条件下方可行使对特定事项的管辖

权ꎬ 是对该国主权施加的一项严格的限制ꎬ 仅得在存在明显证据的情况下才能认可此类限

制”ꎮ①

更为重要的是ꎬ 仲裁庭经考察相关法律渊源ꎬ 明确指出: “现行的国际实践并不足以

证明国际法上存在这样一项习惯规则或一般法律原则ꎮ”②仲裁庭认为ꎬ １９２３ 年«关于涉及

多国开发水电的日内瓦公约»的制定过程及其相关条款便是最好的证明ꎮ 公约最初的草案

要求流域国在开发国际水道的水电资源过程中必须达成协议ꎬ 但公约的最终文本抛弃了这

一案文ꎬ 公约第 １ 条规定: “[本公约]不限制任何国家依据国际法在其境内实施水电开发

的自由ꎬ 相关缔约国仅有责任就开发项目展开联合研究ꎮ”由此ꎬ 仲裁庭得出如下结论ꎬ
习惯国际法也不要求对 １８６６ 年条约及其附属协定作出要求征得他国事先同意的解释ꎬ 同

时国际法上也不存在类似的一般法律原则或国际习惯ꎮ③

当然ꎬ 仲裁庭并没有说此种主权和权利是绝对的或不受任何限制的ꎮ 相反ꎬ 仲裁庭认

为国家的领土主权“须受制于所有国际义务ꎬ 不论它们的依据是什么ꎬ 但仅应受制于此种

义务”ꎮ④此外ꎬ 仲裁庭还决定给予 １８８６ 年条约第 １１ 条中所规定的“利益”宽泛的解释ꎬ⑤并

裁定法国有权行使其权利ꎬ 但不得忽视西班牙的利益ꎬ 西班牙有权要求法国尊重其权利ꎬ
并考虑其利益ꎮ⑥

仲裁庭认为ꎬ 法国的工程方案将从卡洛河调出的水全部输送回阿烈日河ꎬ 它实施该工

程“只是在行使本国的权利ꎮ 拉努湖开发工程完全位于法国领土之上ꎬ 法国承担了项目的

资金和责任ꎬ 法国是在其领土上实施的该公共工程的唯一的最后决定者”ꎮ⑦相反ꎬ “西班

牙无权坚持主张拉努湖开发应以西班牙的农业需要为基础ꎮ 事实上ꎬ 如果法国放弃实施位

于本国领土之上的工程ꎬ 西班牙根本不能要求法国实施那些符合本国愿望的部分”ꎮ⑧

在条约和国际法框架下平衡和协调法国与西班牙的权利和利益是仲裁庭裁决和说理所

围绕的中心ꎮ 法国的领土主权是仲裁庭处理事先同意及法国是否保障了西班牙的正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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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诉求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ꎮ 仲裁庭明确指出法国享有开发位于本国境内水资源的权利ꎬ
且行使该权利不以西班牙的事先同意为前提ꎮ 仲裁庭关于法国应保障西班牙利益的裁决也

反映了领土主权原则ꎬ 因为法国才是该工程的唯一的决策者ꎮ 虽然仲裁庭要求法国在权利

之外的更广泛的意义上保障西班牙的利益ꎬ 但它同时强调这些利益必须是正当的、 合理

的ꎮ 西班牙有权要求法国尊重其权利ꎬ 考虑其正当利益ꎬ 但它除此之外不得提出其他不合

理的要求ꎮ
３ 多瑙河案与区分计划采取措施的准备和实施

国际法院注意到ꎬ 在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间ꎬ 捷克斯洛伐克仅在本国境内开展

实施变通方案 Ｃ 的准备工作ꎮ 只要多瑙河未被单方面拦截ꎬ 变通方案 Ｃ 就没有被投入实际

应用ꎮ①法院最终判定ꎬ 捷克斯洛伐克有权在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着手准备“变通方案 Ｃ”ꎬ 但无权自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实施该方案ꎬ 这种区分遭到了时任院长施伟伯等法官的反对或质疑ꎮ②

需要指出的是ꎬ 法院只是在 １９７７ 年条约框架下讨论捷克斯洛伐克是否有权计划和实

施变通方案ꎬ 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讨论其单方面开发利用多瑙河的权利及其应担负的义务ꎮ
区分计划采取的措施的准备阶段和实际实施对于判定当事国何时违约显然是有意义的ꎮ 在

不存在共同开发协议的情况下ꎬ 此种区分对于判定计划采取措施的国家在谈判失败后是否

有权单方面实施该计划也是有意义的ꎮ
４ 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与谈判结束后计划采取措施的实施

在本案中ꎬ 国际法院就处理了此种争端ꎮ 根据 １９７５ 年条约第 １２ 条ꎬ 双方应将相关争

议提交国际法院解决ꎮ 双方关于该条意思分歧的焦点是乌拉圭在谈判失败至国际法院做出

最终判决之前是否负有“不建设的责任”ꎮ 法院指出 １９７５ 年条约并未明确规定这一义务ꎬ
而且也无法通过解释其条款得出该义务: “若双方在谈判结束后仍对计划活动存在争议ꎬ
１９７５ 年条约并未规定有关国家可将该事项提交国际法院ꎬ 并由法院来决定是否批准有关

活动１９７５ 年条约虽然赋予法院管辖权ꎬ 来解决有关其解释和适用的任何争端ꎬ 它并

未赋予法院最终决定是否批准计划活动的角色ꎮ”③

法院对第 １２ 条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第 １２ 条也没有给缔约方规定将某事项提交国际

法院的义务ꎬ 而只是给予了它们在谈判结束后这么做的一种可能ꎮ 因此ꎬ 在法院做出终局

判决之前ꎬ 第 １２ 条不能对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做出任何改变ꎮ 由于谈判期限已经结束ꎬ
这些权利包括实施项目的权利ꎬ 实施项目的当事方应自行承担全部责任ꎮ”④由此ꎬ 法院认

为ꎬ “在谈判结束后ꎬ 启动计划的国家可以继续进行建设ꎬ 并自行担负相应的风险”ꎮ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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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没有指明“风险”ꎬ 但它显然是启动计划的国家在实施项目时违反相关义务及在担负相

关国际责任的可能ꎮ
奥恩哈苏奈法官和希玛法官在其共同发表的反对意见中认为法院错失了以前瞻性的方

式处理环境争端的宝贵机会ꎮ 在他们看来ꎬ １９７５ 年条约赋予了国际法院双重的角色: 传

统的事后解决争端与事前介入磋商程序ꎮ①根据条约第 １２ 条ꎬ “法院的功能不能被限缩为

事后裁断某违法行为是否已经发生及什么构成该违法行为的适当救济ꎬ 相反ꎬ 双方选择由

法院在项目的计划过程中便帮助它们”ꎮ②因此ꎬ “第 １２ 条规定的程序暗示法院必须采取一

种前瞻性的方法介入风险评估ꎬ 采用预防而非赔偿的逻辑来确定该风险可能带来的后

果”ꎮ③他们还呼吁法院在处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风险时应当注意到传统的事后司法途径

及其赔偿逻辑存在缺陷和不足ꎮ④

从环境保护所要求的事先预防原则和审慎方式角度而言ꎬ 他们的观点和理由显然是非

常充分且具有说服力的ꎮ 然而ꎬ 除非当事国明确地一致同意冻结它们关于环境风险的分

歧ꎬ 并将其提交国际法院来裁断ꎬ 否则ꎬ 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不得介入双

方的磋商和谈判ꎮ 如国际法院在多瑙河案中强调的ꎬ “不应由法院而应由当事国自身来寻

求关于此种争议的可接受的解决方案”ꎮ⑤当然ꎬ １９７５ 年条约第 １２ 条是否具有阿根廷或两

位法官所称的特殊含义ꎬ 必须基于条约解释通则来探明缔约国的真实合意ꎮ 至少从其用语

的通常含义及上下文来看ꎬ 第 １２ 条仅给法院提供了受理当事国提交的有关争端的管辖根

据ꎬ 而当事国将争端提交法院也只是一种可能ꎮ
(二)水道国的权利平等和对等

如上所述ꎬ 在奥德河案中ꎬ 常设国际法院就强调了各国在国际河流航行上享有共同和

平等的法律权利: “关于某可航行的河流的利益共同体成为某共同法律权利的根基ꎬ 该共

同法律权利的重要特征包括所有沿岸国在利用该河的整个河道上的地位完全平等ꎬ 排除任

何一个沿岸国在其与其他沿岸国的关系中享有任何优先性的特权ꎮ”⑥

同样地ꎬ 在默兹河取水案中ꎬ 常设国际法院认为ꎬ 若认可荷兰主张的取水控制权ꎬ
“１８６３ 年条约旨在通过赋予荷兰一项比利时无法主张的权利ꎬ 从而将两国置于法律上的不

平等地位”ꎮ⑦法院强调: “[１８６３ 年]条约是两国在平等基础上自由缔结的协议ꎬ 它旨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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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协调双方的现实利益来改善现有的状况ꎬ 而不是用来解决关于相互挑战的权利的法律

争端ꎮ”①

在拉努湖仲裁案中ꎬ 仲裁庭指出: “基于互利互惠原则达成的«巴约讷条约»仅旨在确

保两国在法律上的平等而非事实上的平等”②ꎮ
在多瑙河案中ꎬ 国际法院强调两国的水道开发项目采取了一体化的联合项目形式ꎬ 双

方在工程出资、 建设、 运营和管理上平等参与和共同受益ꎮ 法院认为ꎬ 匈牙利同意最初的

多瑙河改道工程方案不得被理解为匈牙利已经授权捷克斯洛伐克可以不经本国同意实施大

规模的单方面改道工程ꎮ③法院还要求双方依据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第 ５ 条保障双方公

平参与的权利ꎮ
国际法庭的上述裁判ꎬ 不论是基于相关条约ꎬ 还是基于一般国际法ꎬ 均表明国际法保

障水道国平等利用国际水道的权利ꎬ 该平等是法律意义上的ꎬ 而不是事实上的ꎬ 它更不意

味着各水道国应均等分享有关利益或收益ꎮ
(三)水道国的公平合理利用权

前文已经讨论了关于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国际判例ꎮ 基于该原则ꎬ 各水道国对国际水

道享有公平合理利用和参与的权利ꎬ 同时担负不造成重大损害等一般和具体义务ꎬ 须共同

保护国际水道的生态环境ꎬ 保障国际水道的可持续发展ꎮ
(四)小结

关于水道国的主权和权利ꎬ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ꎬ 主权、 领土主权、 自然资源永久主权构成水道国对国际水道主张具体权利和利

益的基础、 前提和根本国际法依据ꎮ
第二ꎬ 鉴于国际水道的整体性、 跨境性和共享性ꎬ 水道国对位于本国境内水道部分所

享有的主权并非绝对的ꎬ 其行使须受制于相关国际法ꎮ
第三ꎬ 水道国有权以公平合理方式在本国境内利用国际水道的水资源ꎬ 参与国际水道

的利用和保护ꎬ 但应尊重其他水道国所享有的对等的权利ꎬ 考虑其合理的利益诉求ꎮ
第四ꎬ 各水道国所享有的权利在法律上是平等、 对等的ꎬ 国际水道法的目的是协调和

平衡水道国之间的权利和利益ꎮ
第五ꎬ 水道国有权自行计划和实施有关工程和项目ꎬ 无须事先征得其他水道国的同意

或与之达成协议ꎮ
第六ꎬ 对于可能造成重大跨境损害的项目ꎬ 水道国须履行相关的国际义务ꎬ 以避免、

控制、 减轻有关损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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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水道国须担负的相关义务

除了不造成重大损害的一般义务ꎬ 针对水道国计划采取的措施ꎬ 联合国«国际水道法

公约»第三部分明确规定了通知、 提供信息、 磋商等义务ꎮ 国际法庭在多起案件中处理了

关于这些程序和实质义务的诉求ꎬ 澄清了程序义务和实质义务之间的关系及处理两类诉求

的方式方法ꎬ 确认有关义务在一般国际法上的地位ꎬ 明确了有关义务的启动标准及其认定

方法ꎬ 并就如何判定当事国是否违反有关义务及其救济方式等问题给出了一般性的意见和

结论ꎮ
(一)程序义务和实质义务之间的关系

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ꎬ 国际法院首次明确了程序义务和实质义务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及处理有关诉求的方式方法ꎮ 阿根廷主张两类义务密不可分ꎬ 乌拉圭违反程序义务将自动

导致它违反实质义务ꎮ①乌拉圭承认二者存在联系ꎬ 但强调不可将其混为一谈ꎬ 法院必须

逐一判定本国是否违反了有关义务ꎮ②

法院注意到 １９７５ 年条约的所有条款均旨在实现该河的最佳和理性利用ꎬ 需要双方同

时遵守条约项下的程序义务和实质义务ꎮ③法院注意到二者的区别和互补性: “该条约体系

既包括用语较为宽泛的实质义务ꎬ 也包括用语更为具体和特定的程序义务ꎬ 两者相辅相

成、 相互促进ꎬ 共同保障双方在条约框架下通过持续的协商来实现条约第 １ 条规定的目

标”ꎮ④

然而ꎬ 法院仍需要回答应如何处理双方关于两类义务诉求的对抗性主张ꎮ 法院认为:
“１９７５ 年条约中没有条款显示一方可以单凭遵守程序义务来履行实质义务ꎬ 或者违反程序

义务自动导致违反实质义务ꎮ 同样ꎬ 缔约方遵守实质义务也并不意味着已经事实上遵守了

程序义务ꎬ 或者有理由不这样做ꎮ”⑤

奥恩哈苏奈法官和希玛法官在共同反对意见中指出ꎬ 程序义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ꎬ
它们为在个案中认定是否违反了有关实质义务提供了重要的指示ꎮ 由此ꎬ 不应轻易地接受

这样一种假定ꎬ 即未履行相关的程序义务对实质义务最终是否得以履行没有任何影响ꎮ⑥

然而ꎬ 如法院所承认的ꎬ 两类义务在预防损害上确实存在“功能性的联系”ꎬ 但“该联系并

不能阻止要求当事国分别回答有关这些义务的问题”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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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理由ꎬ 法院分别处理了有关两类义务的诉求ꎬ 并最终判定乌拉圭违反了某些

程序义务ꎬ 但并未违反任何实质义务ꎮ 虽然法院是在 １９７５ 年条约框架下讨论两类义务的

关系及如何处理有关诉求的问题ꎬ 但法院给出的意见和理由同样适用于不存在类似特别条

约的情形ꎮ 在哥斯达黎加 /尼加拉瓜案中ꎬ 法院沿用这种方式ꎬ 分别处理双方提出的关于

两类义务的有关诉求ꎬ 并最终判定它们各自违反了其中的某些义务ꎮ①相信ꎬ 国际法院和

法庭在未来仍会依循分别和逐一处理关于两类义务的诉求的做法ꎮ
(二)通知和磋商义务

在实施可能对国际水道及其他水道国造成重大影响的项目之前ꎬ 水道国须向可能受影

响的国家通知该项目ꎬ 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ꎬ 向其提交必要的信息ꎬ 并与该国就项目

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控制影响的措施等事项展开磋商ꎬ 且在合理的期限内尽量保持自我克

制ꎬ 不单方面启动项目ꎮ 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第三部分明确规定了这些程序义务及履行

它们的时限等要求ꎮ②

１ 拉努湖仲裁案与特别条约项下的通知和磋商义务

仲裁庭注意到ꎬ 对于可能改变纵向水道或其流量的工程ꎬ 法国和西班牙依据条约需要

担负“双重义务”ꎬ 即通知义务和保障有关利益的义务ꎮ③仲裁庭认为前者的唯一目的是为

了更好地履行后者ꎮ④注意到双方对法国履行了通知义务并不存在分歧ꎬ 仲裁庭没有进一

步澄清启动该义务的标准ꎬ 即“可能对水道和水量产生影响”ꎮ 然而ꎬ 仲裁庭仍对如何判

定当事国是否履行了通知义务给出了一般性的意见:
“无论如何ꎬ 在任何情形下ꎬ 计划实施该工程的国家均不得单独判定第 １１ 条所指的

对水道和水量的影响ꎻ 法国政府所主张的工程方案不会对西班牙境内的水利用者的利益造

成任何损害ꎬ 并不足以解除法国根据第 １１ 条所应承担的各项义务ꎮ 可能受工程影响的国

家是唯一可以断定其相关利益的当事方ꎬ 即使工程方案尚未实施ꎬ 该国仍具有要求对方进

行通知的权利ꎮ”⑤

对于第二项义务ꎬ 仲裁庭认为它“更难界定ꎬ 且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应保障的利益有

哪些ꎬ 二是应如何保障这些利益”ꎮ⑥该义务显然主要是指磋商义务ꎮ
对于应予保障的利益ꎬ 仲裁庭认为须做宽泛的解释ꎬ 因为“如果对第 １１ 条做严格的

字面解释ꎬ 那么其所指的利益仅包括与流域国权利相关的利益ꎮ 但是ꎬ 考虑到仲裁庭对前

面相关问题的裁定ꎬ 应采取更加灵活的解释方法ꎮ 第 １１ 条所指的利益应包括所有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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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ꎬ 不论其性质ꎬ 只要它们可能受到工程的影响ꎬ 即使它们不与某项法定权利相关ꎮ”①

对于保障这些利益的方式方法ꎬ 仲裁庭给出了一般性的意见: “对于利益保障措施和

机制ꎬ 若它们涉及通知ꎬ 通知的义务不得仅限于形式要求ꎬ 如记录下游国的控诉、 抗议和

意见ꎮ 根据诚信原则ꎬ 上游国应考虑所有相关的利益ꎬ 在与追求本国利益不冲突的情况下

尽量满足这些利益ꎬ 以便显示它对其他流域国与本国的利益进行了真诚的协调ꎮ”②

毫无疑问ꎬ 仲裁庭给出上述意见和理由均旨在解释 １８６６ 年条约附属协定第 １１ 条ꎮ 然

而ꎬ 仲裁庭关于如何履行通知和磋商义务的意见具有普遍适用性ꎬ 对判定当事国是否履行

了一般国际法上的此种义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
２ 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与条约项下的通知和磋商义务

在本案中ꎬ 国际法院裁判了双方关于乌拉圭是否履行了 １９７５ 年条约项下的向乌拉圭

河委员会和阿根廷通知的义务ꎮ 基于预防原则ꎬ 法院认为通知义务构成“双方合作的开

端ꎬ 对履行预防义务至关重要”ꎬ③但该义务并不适用于仅在本国领土内造成损害的活动ꎮ④

法院注意到: “根据第 ７ 条第 １ 段ꎬ 在程序的初始阶段ꎬ 向乌拉圭河委员会提供的信息必

须能够使它迅速地初步确定该计划是否可能对另一方造成重大损害ꎮ 对乌拉圭河委员会而

言ꎬ 在这一阶段ꎬ 它的任务在于决定项目是否应适用条约规定的合作程序ꎬ 而并非断定项

目对乌拉圭河及其水质造成的实际影响ꎮ”⑤无论如何ꎬ 一国在收到初步环境批准的申请后

且在批准项目之前ꎬ 应通知乌拉圭河委员会ꎮ⑥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ꎬ 法院认为ꎬ 从通知

的内容、 时间和方式来看ꎬ 乌拉圭均未履行 １９７５ 年条约第 ７ 条第 １ 段规定的通知义务ꎮ⑦

对于乌拉圭是否履行了向阿根廷通知纸浆厂建设规划的义务ꎬ 法院再次强调: “通知

义务旨在为缔约方之间的成功合作创造条件ꎬ 使它们能够基于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来评估计

划对河流的影响ꎬ 并在必要时ꎬ 就调整计划进行谈判ꎬ 以避免它可能造成的损害ꎮ”⑧对于

通知与磋商义务的关系ꎬ 法院认为: “通知义务构成引导缔约方磋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 双方须通过磋商来评估计划的风险ꎬ 就可能做出的调整进行谈判ꎬ 以消除风险或减少

它们的影响ꎮ”⑨关于通知的时间ꎬ 法院指出: “有关国家就计划的环境承载能力做出决定

之前必须进行通知ꎬ 该国[被通知国]在做出决定时须考虑充分对方提交的环境影响评

价ꎮ”法院注意到乌拉圭并未通过乌拉圭河委员会向阿根廷通知有关 ＣＭＢ 和 Ｏｒｉｏｎ 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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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结果ꎬ 而且通知的时间也在乌拉圭依据本国法作出初步环境批准之后ꎮ①因此ꎬ 法院

判定乌拉圭违反了 １９７５ 年条约第 ７ 条第 ２ 段和第 ３ 段规定的通知义务ꎮ②

１９７５ 年条约规定的规定通知义务与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的有关规定极为类似ꎮ 法

院就该义务的重要性、 作用及履行方式发表的的意见有助于解释和适用公约的有关条款或

一般国际法上的相关规则ꎮ
３ 哥斯达黎加尼 /尼加拉瓜案与一般国际法上的通知和磋商义务

在两起案件中ꎬ 双方一致同意一般国际法上存在通知和磋商义务ꎬ 并诉称对方违反了

习惯国际法和有关公约上的此种义务ꎮ
在处理双方关于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问题时ꎬ 法院在判决第 １０４ 段已经确认一般国际

法上存在通知和磋商的义务:
“如果环境影响评价确认某项活动存在造成重大跨境损害的风险ꎬ 计划开展该项活动

的国家为履行其预防重大跨境损害的谨慎义务ꎬ 应当通知可能受影响的国家ꎬ 并在必要时

与其进行诚意磋商ꎬ 以确定防止或减轻风险的适当措施ꎮ”③

法院还认定尼加拉瓜在 ２００６ 年计划实施的疏浚项目不存在造成重大跨境损害的风

险ꎮ④因此ꎬ 法院认为没有必要再回答尼加拉瓜是否违反了通知义务的问题ꎮ 这意味着通

报义务的启动标准并未满足ꎬ 乌拉圭并不担负该义务ꎬ 法院也就无需再判定它是否违反了

该义务ꎮ
关于哥斯达黎加沿圣胡安河建设道路是否违反了通知和磋商义务ꎬ⑤双方对该义务的

启动标准是否得以满足存在分歧ꎮ 法院回顾了它在第 １０４ 段中给出的意见ꎬ 并在第 １６８ 段

中指出: “法院在本案中无需考察通知和磋商义务ꎬ 因为法院已经确定哥斯达黎加并未遵

守在建设该道路之前实施环境影响评价这一一般国际法上的义务”ꎮ⑥

法院的上述判决引发了关于一般国际法上的通报和磋商义务的争论ꎮ 关于判决第 １０４
段ꎬ 多诺霍法官对法院给出的关于一般国际法上两种义务的总结提出了质疑ꎮ 她认为并不

能从“当事国的立场或国家实践及法律确信中”明确得出此种一般性的结论ꎮ⑦她首先提及

双方对该义务的具体内容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意见ꎮ⑧当事国和法院也没有调查相关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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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实践和法律确信ꎮ①她注意到法院关于该义务的总结与国际法委员会 ２００１ 年通过的«关
于避免危险活动造成的跨境损害的条款草案»第 ８ 条和第 ９ 条极为相似ꎮ 她认为法院不得

夸大这两个条款在评估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上的地位和作用ꎬ 并警告法院借助区域性的条

约或解释此种条约的司法判决来直接得出关于习惯国际法内容的一般性结论时必须保持

谨慎ꎮ②

当然ꎬ 多诺霍法官认为国家在习惯国际法上担负通报和磋商的义务ꎬ 她只是不能接

受法院关于该义务的归纳和总结ꎮ③法院在特定情形下确实会选择直接宣布某规则是习

惯国际法ꎬ 并不会去考察相关的国家实践或法律确信ꎮ 然而ꎬ 在认定某规则构成习惯国

际法规则ꎬ 尤其是在澄清该规则的内容和具体要求时ꎬ 法院无论如何应保持谨慎ꎬ 认真

考虑关于习惯法规则内容的权威指引ꎬ 因为它将形成相关的判例ꎬ 且其影响不限于案件

本身ꎮ
关于判决第 １６８ 段ꎬ 多诺霍法官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ꎬ 因为它“可能被解读为项目规

划国仅在一种情形下才应通知可能受影响的国家ꎬ 即项目规划国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确认

它存在造成重大跨境损害的风险”ꎮ 他认为审慎义务要求该国在整个过程的不同时段均应

向可能受影响的国家进行通报ꎬ④而且磋商的事项不限于避免或减轻重大跨境损害风险的

措施ꎮ⑤

如多诺霍法官所指出的ꎬ 国际法院的上述判决确实不应被解读为国家仅得在本国实施

的环境影响评价确认存在有关风险情况下才负有通知的义务ꎮ 否则ꎬ 虽然项目确实存在造

成重大损害的风险ꎬ 且有关国家须担负实施环评的义务ꎬ 它便可因为违反了实施环评的义

务而无需履行通知或磋商义务ꎮ 事实上ꎬ 通知和磋商义务的启动标准是否得以满足ꎬ 及履

行该义务的时间、 内容、 形式等具体要求均应基于个案的相关情况来确定ꎮ⑥

通知、 提供信息、 环评和磋商等程序义务确实存在明显的功能性联系ꎬ 该密切联系也

要求有关国家以某种次序或顺序来逐一履行有关义务ꎮ 然而ꎬ 各项义务皆有其各自的目的

和特定的要求ꎬ 有关国家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也不会刻意加以区分ꎮ 同时ꎬ 我们也注意到这

些程序义务似乎有共同或相似的启动标准ꎬ 即规划的活动存在造成重大跨境损害的风险ꎮ
若双方对此标准是否得以满足存在分歧ꎬ 解决有关问题的过程必然也要求有关国家进行通

知、 提供信息、 环评和磋商ꎮ 一方未履行某一项义务并不意味着它无须担负其他的义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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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ꎬ 项目规划国未履行通知义务并不意味着它无须履行磋商和环评义务ꎬ 或者未履行环

评的义务并不意味着它不再担负通知和磋商义务ꎮ 无论如何ꎬ 如仲裁庭在拉努湖仲裁案

中强调的ꎬ 项目规划国不得以本国单方面的立场为由ꎬ 坚称项目不存在造成重大跨境损

害的风险ꎬ 并据此主张本国无需担负相关的程序义务ꎮ 有关当事国须就风险是否存在、
所可能造成的影响、 范围及预防和减轻措施等进行谈判ꎬ 否则ꎬ 预防原则的目的将被彻

底挫败ꎮ
(三)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

如上所述ꎬ 对于可能造成重大跨境负面影响的计划措施ꎬ 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往

往与通知和磋商义务相伴ꎮ 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第 １２ 条将环评结果列为需要在通知

过程中向被通知国提交的一种特定的技术资料和信息ꎮ 在国际水道及其他案件中ꎬ 国际法

院不仅明确地指出实施环评构成一项一般国际法上的义务ꎬ 还澄清了启动该义务的标准ꎬ
环评的内容和具体实施ꎬ 及判定当事国是否违反了该义务的原则和方法ꎮ

１ 多瑙河案与评估和持续监测工程环境影响的义务

国际法院在本案中强调了重新评估与持续监测有关工程环境影响的重要性: “自

[１９７７ 年]条约签署以来ꎬ 关于应当在连续的基础上评估环境脆弱性的认识与环境风险的

认可变得越来越强ꎮ”①法院注意到双方对于该联合工程应采取的预防性措施的后果存在根

本分歧ꎬ 并建议它们借助第三方的帮助来寻求解决方案ꎮ②法院还要求双方重新评估发电

站运营造成的环境影响ꎮ③

维拉曼特法官在关于本案判决的特别意见中指出ꎬ 环境影响评价在本案中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ꎬ 判决将环境因素纳入 １９７７ 年条约第 １５ 条和第 １９ 条之中ꎬ 这意味着环评原则已

经被置入该条约之中ꎮ④他还认为ꎬ 作为“审慎”这一更广泛的一般原则的具体适用ꎬ 环评

蕴含了要求保持持续警惕和可预期性的义务ꎮ⑤只要具有一定规模的某工程在运行中ꎬ 就

必须继续进行环评ꎬ 因为此类工程可能造成不可预见的后果ꎬ 且审慎原则要求进行连续的

监测ꎮ⑥他指出ꎬ 环评原则正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和国际认可ꎬ 并达到了一般认可的水

平ꎬ 国际法院应当注意到这一点ꎮ⑦

２ 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与一般国际法上的环境影响评价义务

在本案中ꎬ 维拉曼特法官发出的上述呼声得到了国际法院的回应ꎬ 法院明确地提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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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是一般国际法上的一项要求:
“１９７５ 年条约第 ４１ 条(ａ)段规定的保护和保全义务也应依据一种实践进行解释ꎬ 该实

践在近年来得到了如此多国家的接纳ꎬ 可将它视为一般国际法上的一种要求ꎬ 即ꎬ 在某计

划采取的工业活动可能在跨境环境下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时ꎬ 特别是对共享资源而言ꎬ 应当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ꎮ”①

显然ꎬ 法院是在依据一般国际法动态解释 １９７５ 年条约ꎬ 提出了一般国际法上的该项

义务ꎮ 如国际法院在判决第 ２０４ 段所明确指出的ꎬ “如果工程对河流制度或其水资源的水

质造成影响ꎬ 计划实施该工程的国家没有对其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ꎬ 那

么ꎬ 它就没有履行行为义务及其所暗示的警惕和预防责任ꎮ”②

只要启动该义务的标准得以满足ꎬ 即“计划的工业活动存在造成重大跨境负面影响的

风险”ꎬ 计划实施该活动国家就必须履行一般国际法上的环评义务ꎮ 法院仅提及这种要求

在近年来“已经得到众多国家的接受”ꎬ 这表明法院考虑了广泛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ꎮ
法院没有进一步解释启动该义务的标准ꎬ 而是将环评义务视为履行审慎义务及预防和谨慎

原则的具体方式ꎮ 法院除了提及对河流水质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ꎬ 还提及河流制度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ꎬ 这似乎表明在法院看来ꎬ 潜在的影响不仅包括环境和生态影响及对

水道国的实质损害ꎬ 还包括对河流法律制度的影响ꎮ
然而ꎬ １９７５ 年条约和一般国际法均未明确环评的范围和内容ꎬ 双方并非«埃斯波公

约»的缔约国ꎬ 且 １９８７ 年«环评目标与原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ꎬ 仅属于第 ４１ 条要求双方

在制定国内法律和措施时需参考的国际组织的指南ꎮ 由此ꎬ 法院指出: “应由各国依据本

国的国内立法或项目批准程序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环境影响评价的具体内容ꎬ 并考

虑计划开发项目的性质和规模、 可能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在实施评价过程中需要履行

审慎义务的必要ꎮ”③法院还强调了持续监测的重要性ꎬ 要求在必要情况下ꎬ 在项目的整个

运行过程中进行持续的监测和评价ꎮ④

法院依据上述法律处理了双方争议的两个焦点问题ꎬ 即乌拉圭实施的环评是否应考虑

Ｏｒｉｏｎ 纸浆厂的替代场址及其是否妥善征求了可能受项目影响的沿岸居民的意见ꎮ 法院指

出ꎬ ＩＦＣ 在 ２００３ 年曾选择了四个场址ꎬ 经考察其各自的环境影响ꎬ 最终选定了 Ｆｒａｙ
Ｂｅｎｔｏｓꎬ 乌拉圭在环评过程中适当履行了谨慎义务ꎮ 经考察 Ｆｒａｙ Ｂｅｎｔｏｓ 河段及其河水的特

征ꎬ 法院最终裁定 Ｏｒｉｏｎ 纸浆厂的选址适当ꎮ 双方均同意环评过程中应征求可能受项目影

响的居民的意见ꎬ 但两国在应征求意见的居民的范围上存在较大分歧ꎮ 法院最终判定ꎬ 乌

拉圭在对 Ｏｒｉｏｎ 项目实施环评过程中切实征求了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居民的意见ꎮ

１５孔令杰: 国际水道法相关国际判例研究

①
②
③
④

Ｐｕｌｐ Ｍｉｌ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ｖ Ｕｒｕｇｕａｙ)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０ꎬ ｐ ８３ꎬ ｐａｒａ ２０４
Ｉｂｉｄ
Ｐｕｌｐ Ｍｉｌ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ｖ Ｕｒｕｇｕａｙ)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０ꎬ ｐ ８３ꎬ ｐａｒａ ２０５
Ｉｄ ꎬ ｐｐ ８３￣８４ꎬ ｐａｒａ ２０５



因此ꎬ 国际法院不仅在解释和适用 １９７５ 年条约时明确提出跨境环评是一项一般国际

法上的义务ꎬ 指明了该义务的触发标准ꎬ 还澄清了实施环评的依据、 内容和程序等问题ꎬ
这些判例和做法也为法院在后续的案件中所依循ꎮ

３ 哥斯达黎加 /尼加拉瓜案与一般国际法上的环评义务

两国一致认为一般国际法上存在实施环评的义务ꎬ①并诉称对方开展相关活动违反了

该义务ꎮ 法院引用了其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判决中的相关段落ꎬ 并指出: “虽然法院在乌

拉圭河纸浆厂案判决中指的是工业活动ꎬ 其所依据的原则同样一般性地适用于计划进行的

可能造成重大负面跨境影响的活动ꎮ 因此ꎬ 为了履行其担负的在避免重大跨境环境损害上

的谨慎义务ꎬ 一国在实施对另一国的环境具有潜在负面影响的活动之前ꎬ 必须确定它是否

存在造成重大跨境损害的风险ꎬ 这将启动关于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ꎮ②

法院使用了与乌拉圭河纸浆厂案判决中稍有差别的用语ꎬ 但却明确地确认了一般国际

法上的这项义务ꎬ 并将其适用范围从工业活动拓展至任何可能造成重大跨境损害的活动ꎮ
法院援引乌拉圭河纸浆厂案第 ２０５ 段判决并重申环评的内容应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来确

定ꎮ 法院查明尼加拉瓜 ２００６ 年计划采取的疏浚活动不会造成重大跨境损害ꎬ 并据此裁定

尼加拉瓜并不需要履行环评义务ꎮ③

对于哥斯达黎加在开展筑路活动前是否需要履行环评义务ꎬ 法院回顾了它在第 １０４ 段

中给出的结论ꎬ 并进一步指出应由计划该活动国家担负该义务ꎮ 在本案中ꎬ 应由哥斯达黎

加而不是尼加拉瓜在启动道路建设之前评估其是否存在造成重大跨境损害的风险ꎬ 且它需

要“基于关于所有相关的情况的客观评估”来做出判断ꎮ④

由此ꎬ 法院便进入本案所涉的具体证据和细节ꎬ 来进行所谓的“基于关于所有相关情

况的客观评估”ꎮ 法院考虑了该工程的性质、 规模及实施环境ꎬ⑤包括其规模、 位置、 所涉

流域的地理和生态环境ꎮ 尤其是ꎬ 法院认为ꎬ «拉姆萨尔公约»保护地的出现增大了发生

重大损害的风险ꎬ 因为相关的环境极为敏感ꎮ 最主要的损害将来自道路的大量渗漏物ꎬ 这

导致河流生态、 水质和形态的变化ꎮ⑥法院认定道路建设确实存在此种风险ꎬ 且启动环评

义务的标准也得以满足ꎮ⑦

综上ꎬ 依据一般国际法ꎬ 在计划采取的措施或活动可能造成重大跨境损害的情况下ꎬ
计划采取该措施或活动的国家必须履行实施环评的义务ꎮ 应综合考虑个案中的相关因素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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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有关活动的性质、 规模、 位置、 技术方法、 相关区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敏感性ꎬ
客观判定有关措施或活动是否存在此种风险ꎮ 该义务应由项目规划或活动所在国或管辖国

在实施该项目或活动前实施ꎮ 在不存在直接适用的国际法时ꎬ 该国应依据本国的法律规

定、 参照通行的国际做法来实施环评ꎮ 有关当事国应通过谈判等方式解决关于环评的

分歧ꎮ

六、 水道国对国际不法行为须承担的国家责任

在某些国际水道案件中ꎬ 国际法院基于既有的国际判例ꎬ 依据关于国家责任、 救济和

赔偿的一般原则和规则处理了关于水道国违反国际义务而引发的相关争端ꎮ 法院还在尼加

拉瓜在边境地区实施的特定活动案的赔偿部分中首次处理了与环境损害赔偿相关问题ꎬ 包

括环境损害的可赔偿性、 其范围及估值方法及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损害的自然恢复和人工

修复等ꎮ
(一)国家责任、 救济和赔偿的一般规则

１ 多瑙河案与水道国违约的救济和赔偿

在多瑙河案中ꎬ 法院判定匈牙利未能履行 １９７７ 年条约项下的某些义务ꎬ 斯洛伐克实

施了国际不法行为ꎮ 法院必须依据该条约及“关于国家责任的一般国际法上的规则”ꎬ①来

确定“双方未来的行为”、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ꎬ②或者更确切地说ꎬ 确定它们各自实施的

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ꎮ③

对于应适用的法律ꎬ 法院援引了关于国际不法行为救济的一般规则ꎬ 即常设国际法院

在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ａｔ Ｃｈｏｒｚóｗ 案中明确提出的ꎬ “救济必须尽可能地消除非法行为造成的全部后

果ꎬ 将状况恢复到该行为没有发生前的状态ꎮ”④法院认为ꎬ “救济必须‘尽可能地’消除非

法行为造成的全部后果ꎮ 在本案中ꎬ 如果双方恢复其在多瑙河共享水资源利用上的合作ꎬ
如果该多功能项目以实现水道的利用、 开发和保护为目的、 采取协调性的单一单位形式并

以公平合理方式得以执行ꎬ 便可最大程度地消除双方的不法行为造成的后果ꎮ”⑤

在评估所谓“尽可能地”和“全部后果”时ꎬ 法院应当考虑到了: (１)双方的关系应主

要由继续有效的 １９７７ 年条约规制ꎻ⑥(２)除非当事国另有协议ꎬ 双方应尽力恢复该条约所

确立的联合法律框架ꎻ⑦(３)该项目是一个单一的整体ꎬ 匈牙利未按约定建设特定的工程ꎬ
斯洛伐克违反条约建设并运行了特定工程ꎻ (４)变通方案 Ｃ 可以在协调双方在水电开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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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担忧上的基础上ꎬ 被妥善纳入联合运营体系ꎮ①

然而ꎬ 法院并未判定恢复原状ꎮ 双方不需要甚至无法将多瑙河完全恢复到先前的状

态ꎮ 相反ꎬ 它们需要考虑现实的情况ꎬ 积极开展有意义的磋商ꎬ 依据条约确立的基本框

架ꎬ 参照新的环境规范ꎬ 寻求可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案ꎮ 对这样一个由两国共同设计、 合作

建设、 联合运行、 成本分摊、 效益共享的系统工程而言ꎬ 法院似乎难以找到其他更好的解

决办法ꎮ
关于赔偿ꎬ 法院回顾到ꎬ “受害国有权向实施国际不法行为且造成损害的国家主张赔

偿ꎬ 这是一项确定的国际法规则”ꎮ②然而ꎬ 双方在本案中并不请求法院确定具体的赔偿金

额ꎮ③鉴于双方均实施了国际不法行为ꎬ 且这些行为都给对方造成了损害ꎬ 匈牙利和斯洛

伐克都有赔偿义务ꎬ 也都有权主张赔偿ꎮ 法院提出ꎬ 如果双方能够放弃或抵消所有赔偿ꎬ
赔偿问题可以整体得到圆满解决ꎮ④由于双方的不法行为存在交互性ꎬ 双方均放弃索偿ꎬ
不论两方应担负的赔偿金额是否完全相同ꎬ 这不失为一种方便的解决方案ꎮ 无论如何ꎬ 赔

偿问题应由当事国自行协商解决ꎮ
２ 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与违反程序义务的救济

在本案中ꎬ 法院判定乌拉圭违反了某些程序义务ꎬ 法院必须确定乌拉圭因这些国际不

法行为须担负的国际责任ꎮ⑤阿根廷请求法院命令乌拉圭停止这些国际不法行为ꎮ 法院认

为ꎬ “判定乌拉圭在行为义务上存在不法行为自身便构成满足阿根廷诉求的措施”ꎬ 因为

“乌拉圭违反程序义务的行为发生在过去且已经终结ꎬ 没有理由再命令它停止这些行

为”ꎮ⑥

当然ꎬ 乌拉圭违反 １９７５ 年条约第 ７￣１２ 条项下的某些程序义务的行为已经是过去

时ꎮ 法院甚至不会命令乌拉圭在未来遵守这些义务ꎬ 因为它不得推定国家存在恶意ꎮ⑦

法院做出这种判决的意义可能会受到质疑ꎬ 但这种判决当然是有意义的ꎬ 因为它至少为两

国未来的关系在国际法上提供了必要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ꎬ 以便双方在未来均善意履行这

些义务ꎮ 无论如何ꎬ 法院的判决不得被理解为暗示程序义务不重要ꎬ 或不如实质义务

重要ꎮ
对于救济手段ꎬ 阿根廷主张恢复原状ꎻ⑧乌拉圭则辩称ꎬ 对违反程序义务而言ꎬ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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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状并非适当的救济形式ꎮ①法院诉诸了关于救济和恢复原状的习惯国际法和既有判例:
“恢复原状是损害救济的一种形式ꎬ 它要求重建不法行为发生之前的状态在恢复原状

实际上不可能或牵涉的责任与其产生的利益完全不相称时ꎬ 救济可采用赔偿或宣告违法的

形式ꎬ 或同时采取两种形式”ꎮ②法院强调ꎬ “与其他的救济形式一样ꎬ 恢复原状对遭受的

损害而言必须是适当的ꎬ 且需要考虑造成损害的不法行为的性质”ꎮ③

法院考虑了本案的具体情况ꎬ 尤其是不法行为及其造成损害的性质、 范围和严重性ꎬ
乌拉圭没有违反任何实质义务ꎬ 且在违反程序义务后并不担负不得建设纸浆厂的义务ꎮ④

由此ꎬ 它判定拆除纸浆厂并非适当的救济形式ꎬ 对于违反程序义务而言ꎬ 宣告该行为违法

便构成充分的救济ꎮ
奥恩哈苏奈法官和希玛法官在其联合反对意见中对此提出了批评ꎮ 他们认为“这并非

充分顾及程序和实体联系的适当方式”ꎮ⑤他们没有说明什么才是此种适当方式ꎬ 显然ꎬ 他

们希望法院在判决中给阿根廷提供宣告之外的更多的救济ꎮ 然而ꎬ 正如法院在后续案件中

所确认的ꎬ 对于违反程序义务ꎬ 法院往往会认定宣告有关行为违法本身便构成充分的救

济ꎬ 也可以满足当事国的诉求ꎮ
３ 哥斯达黎加 /尼加拉瓜案与违反程序义务的救济

法院判定哥斯达黎加违反了环评义务ꎮ 对于救济ꎬ 法院认为此种不法行为“并未对尼

加拉瓜的权利在当前造成任何负面影响ꎬ 未来也不太可能进一步影响它们”ꎬ 宣告哥斯达

黎加违反该义务本身便可构成满足尼加拉瓜的适当措施ꎮ⑥法院重申恢复原状和赔偿是对

实际损害的救济形式ꎬ 但它们并非对单单违反程序义务的适当的救济ꎮ⑦可以预见ꎬ 在违

反程序义务的救济上ꎬ 国际法院和其他法庭将不会背离上述确定的国际判例ꎬ 且要求法院

不这么做的特定理由也极为少见或难以证实ꎮ
(二)环境损害赔偿的原则和规则

在尼加拉瓜在边境地区实施的特定活动案的实体判决中ꎬ 国际法院判定尼加拉瓜应对

其在哥斯达黎加领土上实施的不法行为所造成的实质损害向哥斯达黎加做出赔偿ꎮ⑧尼加

拉瓜行为的不法性源于法院判定争议领土属于哥斯达黎加ꎬ 尼加拉瓜从事的活动侵犯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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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领土主权ꎮ 该案涉及的并非“跨境”环境损害ꎬ 但无论如何ꎬ 这都是法院首次就环境

损害的赔偿问题做出裁判ꎮ
对于救济和赔偿的一般原则ꎬ 法院回顾了相关的国际判例ꎬ 并认为依据一般国际法和

确定的国际判例ꎬ 救济应当是充分的①、 全面的②ꎬ 赔偿是救济的一种适当的形式ꎮ 参照

几内亚诉刚果案ꎬ 法院认为它需要逐一确定: (１)声称的实际损害是否存在及其范围ꎬ
(２)它们是否不法行为造成的ꎬ (３)应当赔偿的具体金额ꎮ

关于环境损害ꎬ 法院注意到确定损害及其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存在特殊的困

难ꎬ 因为损害可能可归于多个原因ꎬ 或者关于认定不法行为和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科学手

段不足以支持得出唯一确凿的结论ꎮ③无论如何ꎬ 法院认为必须基于案件的事实来回答这

些问题ꎮ④法院还援引了特莱尔冶炼厂仲裁案ꎬ⑤强调在实际损害的范围上不存在充分的证

据不应成为阻碍判决损害赔偿的理由ꎮ⑥

在回答了这些一般性的法律问题后ꎬ 法院首先处理了环境损害的可赔偿性问题ꎬ 并明

确指出: “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提供产品和服务能力的损害或丧失ꎬ 在

国际法上均是可主张赔偿的”ꎮ 法院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自身

以及受害国因此种损害而支付的费用均是可赔偿的ꎬ 这与关于国际不法行为后果的国际法

原则是相符的ꎮ”⑦

对于可主张赔偿的范围ꎬ 法院认为ꎬ 它可以包括关于“生态产品和服务在恢复期间的

损害或损失的赔偿以及受损环境的修复费用”ꎬ 因为自然恢复可能无法将环境恢复到损害

发生前的状态ꎬ 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修复措施才能来使它最大程度地恢复到之前的状态ꎮ
法院面临的最大争议是生态损害的估值方法ꎬ 且双方提议的方法存在重大的差异ꎮ 对

此ꎬ 法院指出ꎬ “国际法上并未规定任何具体的生态损害赔偿的估值方法”ꎬ “必须考虑个

案的具体情况和特征”ꎮ 法院决定不在当事国主张的方法中做出选择ꎬ 仅在必要情况下考

虑其中的特定因素ꎮ
法院还决定采用整体评估方式来估算受损生态系统整体上遭受的各种生态损害ꎬ 而不

逐一评估和计算各类生态产品和服务遭受的损害及其修复费用ꎮ⑧采用这种方法可方便法

院综合考虑最重大的损害与其他环境产品和服务之间的内在联系、 各种生态产品和服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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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联及自然的再生能力ꎮ①

在该案中ꎬ 法院依循了国家责任、 救济和赔偿的一般原则和规则ꎮ 在这些原则和规则

无法直接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情况下ꎬ 法院基于本案的具体情况ꎬ 采取了较为务实的灵活

方式来处理环境损害赔偿的有关问题ꎬ 尤其是生态产品和服务损害、 丧失及修复的估值问

题ꎮ 虽然法院采用的整体评估和估算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案件ꎬ 我们可从法院的判决

和说理中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ꎬ 根据一般国际法ꎬ 受害国可对其遭受的环境损害主张赔

偿ꎮ 第二ꎬ 环境损害的程度和范围等存在不确定性并不构成阻碍主张或判定损害赔偿的障

碍ꎮ 第三ꎬ 确定损害赔偿应参照法院在本案中确认和采取的一般方法和步骤ꎮ 第四ꎬ 对环

境损害可主张的赔偿包括受损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在自然恢复前的损害或丧失以及相关的

修复费用ꎮ 第五ꎬ 国际法上并未规定一般性和强制性的环境损害赔偿估值方式和方法ꎮ 第

六ꎬ 环境损害赔偿的估值应综合考虑个案的具体情况和特点ꎬ 尤其是最重要损害与其他损

害之间的关系ꎬ 受损的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之间的联系ꎬ 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能

力、 时间、 影响因素ꎬ 人工修复的必要性、 可能性、 可行性、 最佳可及的技术手段及其成

本ꎬ 等等ꎮ

结　　语

在审判有关国际水道航行、 非航行使用和保护等事项的案件过程中ꎬ 国际法院和其他

法庭处理了涉及国际水道法多个方面的众多国际法问题ꎮ 它们界定了国际水道的地域范围

及其在国际法上的性质和特征ꎬ 明确地将国际水道认定为一种共享自然资源ꎮ 国际法院在

锡拉拉河案中还将依据一般国际法来断定该河是否属于国际水道ꎮ 此外ꎬ 沿岸国利益和权

利共同体、 公平合理利用、 不造成重大损害、 可持续发展及诚信合作等被确认为国际水道

法的基本原则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国际法庭将这些抽象的基本原则转化为具体的规则和规范

来处理有关当事国权利、 利益和义务的诉求ꎮ 在判决和说理中ꎬ 它们处理了有关特定义务

是否构成一般国际法上的义务、 此种义务的启动标准、 如何断定该标准在个案中是否得以

满足、 如何裁定有关义务是否被违及、 国家违反有关义务须担负的救济和赔偿责任等众多

困难的国际法问题ꎬ 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国际判例ꎮ 如国际法院反复确认的ꎬ 除非存在特别

的理由ꎬ 法院不会背离它在先前判决中确立的判例ꎮ 因此ꎬ 国际法庭提出、 确认和形成的

上述判例构成国际水道法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ꎮ 它们不仅为国际法庭在未来的判案中处理

有关国际法问题提供了直接的依据ꎬ 对国际框架公约、 水道协定、 习惯国际法的认定、 解

释和适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ꎬ 也会指引水道国的国家实践ꎬ 推动相关国际法的逐渐

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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